Rk A AN AP
1122 B¢ ML+ 3 %15

my
AL T % T e JE AT

2 l"EFF

IR FARGRERERAF R Y FAEI6EE!
20 R AE M 2 ER00F RERF F1250% - F =ikt
FoGRB AR A FY LF o ARN14EL 230 3 AR

B E Lo

1‘3“\«
»

BN ~
B2 AMAE T PR A BB R Z 2 RINA 0 R REm R 2 2
(FE T304 f”k) =)= 1 I
%P%&ﬁﬁﬁ%%%&”?%%%iﬁﬁgﬁ%ﬁ%li’ﬂ
PABAL T ET P pARE P REEFIFF LT
H2 L7 1A 2R £

Hept 2y w o



v

,};_.
# 4

CCFEAEE RS FIR R (RIS ok
PR 2L o ad Friadd B

522

2R > m

FokETh ﬁf AR s v dar ok kG §
2 g7 E%Wﬁ“k FRELG R A RNES
8212 #* ;& ikl iz $831is#E* 58281k % 358 R
TRV IR FEEB ORE G A 2HZFR
Bd 2 £$&£%é&%’ﬂ§i&zi'%g%%(&

i
%iér%lozlﬁ)i%??m%ifif_gg; AkA o 2B o X B2
237 % F AR AEAE Uﬁﬁﬁ,g &
L &M > h AT ﬂ,%%%@um%@@1’ﬁﬁ%
FRE R29EF2E R IZRETP c FFA SR EG A
A OO0F OOHEOOH00+ 55 (7 $745646/46730 >
F#00% 50) 2+ 2 B EOOE000 ~ 000 52 (7 384 &
12/20’T7ff_000~000f«%i) 2 (TEFLATIE) T
M FATL PRI FEPpE R XL 0 kS
B FOFE R IR T 2 ok R REL A
o rFAIERCIWRE SPIRF T AT EA
(THIFREOL) AAZIFF 2 RE M E54A07 0 @
WRECHENIFFILIREAMATIETE A GFERL T oA
FFAFURLI R B0 A AR FEA TR AR
TR o
ﬁiﬁ4%**m&@wﬁ¥% e R Y R Rk
Moo AT FAII4E57 6P Frt 23 5114011967250
fRasTA (Aaks s $1811183F ) » Lok~ MER
Bpokgwn (AARE-FITIZ1IT9E ) »PaEa3 & 0
A BEF o
PR G
FIFA SR D B2 AR MEKA T A A RE0E2 22p

S HOT02E 100 Bl LB 4 (TAETE



SA ) FHRIFI AR RBRFERRLLN B
¢&?K$ﬁw(Tﬁﬂ¢éﬂ)ﬁ@4 A SN
FASL SR 2 S A 2 e R F R RARL AT D AT
&rbﬁ(ij&”T(’fﬁ4ﬁE,“ﬁz)-.M;(pygﬂb~$ﬁ% (5
A l?ﬂﬁii% % v ?‘i-ﬁ@fiilipg«')ﬁpa N W 1 )
FPRFEERIABEEN T, (THILFIBEREPD

(TR BRE e w’%MOOM%%i%?
E LR R0 b A B B
~ﬁ%> :500%%i_ ﬁi@”;‘

&
N
S

o
}R\+%‘L-P‘]w 4w

’i’ifﬂ:ﬁ{é”ﬁ,ﬁ—‘f—'ﬂl,' fﬁgzﬁ &ﬂp/\4lﬁL 4n2gt57rv
<—rw>1®@4gm3§2 001~z 4FZ » =3094#97 27
RRFBEFREEF - S RRREBEHZE 52 ﬁ%2ﬁ~i
S 681E % 178 Hw_ o f\pé?%ﬁ»i A odch i o T A
&ﬂiia%(%%%%hﬂ’%ﬂfﬁ)oﬁﬁﬁ
Kéﬁi“%4hﬁvkW#«J%A%Mzd%ﬁiﬁ,_
C )R i 2 s T30 bR O R A RS A4
45M3§2(M1m’:£Bi‘%#miﬁwwiﬁﬂ (95#5H72 4
B)ﬂi@@ﬂi’ﬁﬁﬁT#M?ﬁL?@ﬁjﬁAQk
+ o
AP FRARL T FF 02811 B 2 EF £54 5003 # 3
P9p o wE kX B EAFT 0 2 FF 54 00E
BE2TPAGAALIF AR L By FATGER 2=
WA 2 g F05E 40 25 i e B R R et L
J%A%é#ﬁ?% ‘ﬁ@A%ﬁw@@%,ﬁﬁz%4
FEX TR rf B R AP0 b ,r_—lz/" TR g B
iﬁﬁﬁi«';ﬁ R £ B EF T R in
RRo T EREEM I P AH W o

e
—f\
74- IFE o~ o~ \ﬁ” ko 4
‘\\
17,
-
oo
2
A
AF
=l

»
>

W ‘=
(‘r\
(=

-‘-.

wﬁg

._\ - \
1\4

3

|
=

I

2 A FAENEFE (LARE- %1682 171F )

b
i
mj



(Clrerc 5 23 A (80£2722p ) 2 2L > 33
At kL 3y o e Bl a3 5P Y ML SMGFRAM 5
FARRLFLBARMTEN S - F BARMGTEP T -
SRR S AR FeE A BRI TH (LREE- 53

135243 ~215221TF » #96#F R £ F WF 5125L%

(THEYRFE) - $3283370F)

(B Tw=4 02210 3p#¥GizI1gF Lo w1l
4%%L%h“ﬁ@@ﬁﬁhf?%~ﬁ%i%@§éé%
EAZ I FF 2R W EAEABLFHA IR f”"""
j"*ﬁ“%%%‘7"‘7?5'?)"?%3(5@%%—%@35 3814
3~229F ) o

E)TH= 4 »02&10"3pHFIFI LA2 DA% Pl

hd i) S A S L ) R S -3 g3z 2 8d 24
7 OO0FOOZ 0400 0&000%%4 % AR O‘ri OO
2000006000544 5 £ 30922102 6P HF1FF & &
2GR S pY a2 SR A vﬁ@&r’ﬁ’:
TR AR EEP o AT E S A ek Py o0 7
*%Hi—»% EPEER s AT P 928127 4p AR 2 %092
00133985 L ~ ¥ F3 7 = (L% % - %51253~203~22
32262 227F ) -

(@) 5= 4 | gfgfﬁ% 1 ;gg’*_;_ 7 & i:‘f..?‘)—’r?} A Fﬁ%\?{'gx%%:&gz
E10P M4pred FRfhY FrF AL (L IR FAfR 5
gﬂn@%ﬁ@<ak&ﬂ@aﬁf’pgﬁm4~éﬁ@
FE 2 HwgiEzw (Qﬁ'%’é—§i54¢55 2062 217F ) -
R N 'FAF]_—:QT'; %’ i rﬁ%\ﬂ**“%ﬁm” 15
Proftt iy pa S MkE &
BRI BT R F Y3
PRI (LRE S
- %20246F - £ F WF

BMs=+, yBRYy2F+ -5 4
E107 31 p AT Z i HE2L 2 Y

‘58i 59 ~ 246 > 259 . 275 R
- %3282 370F )

LIFE AR E T K F 002
3 »:'-*%3457]\ lirvf? A

£mA



AL R AP 2000 ~ 0008 5L2 3 973 B > m AR PR A
0008 B3 B ) EBEE R HA ARG (BT
FRA494/2000 - B34 E e R § F4A ) r%ﬁ?EF (}T’E;p
$0157/2000) ~ ¥ % (lf 254 137/2000) ~ 5 Ak
(7 374 414/2000) ; #0005 53 ¥ 575 EHEF 23
oA E ) (fd 294 3690/20000 0 22 {544 & fLEE §
£54) ~ R (Jat 204 2643/20000) - B & (f.%”ﬁ
FR 4 2400/20000) ~4F = 1 (5 384 1998/20000) ~ % &
(&3 384 1269/20000) o F B25 3 2 2 ZXEA p”n?
3924 110 250 MBEE L RF] > HA it A B E e
e_;v;gé@g;\a'ﬁr, 73 v ?%-ﬁ— ~ 4 fﬁ,if)«aiij gﬁqygl N t"%%)ir‘_i‘s
A2 pari R BRI N 3V 42 (AR3E- ¥632
64F ~ F67T168F ~ %T2LT7OF ~ %2471 248F ~ %2521 2
D4F ~ %2591 261F ~ %270 » £ WF ¥ - %3612370
F k% $2682275F) » (H= 4, "RpIFF &
% » AL h A Z RTINS 028100 21 P HATRE 2 RPE
IFF AR R ERP 0 AL 3R A P 2 (0K 3
oo R o m AR R A Y 008 5L Bt R IR A
£ 24275/467300 ~ 32185/467300 7% & # #& & 75+ MER -
A B = (—rb,ﬁ_}x§§@§g2/\,ﬁ%&ﬂ;§;i4ka4: g
EﬁBATAﬁp—Fﬁ LR F104 (3 &4 7000~ 0003 522
By ) e E2A RN G RF BEHEL 003 5L B
T3 BT $8440964/467300%94# 37 18p # i E 4 1k
EY 0 VT 84 15496/467300 0 »+92#£ 11 ~ 127 B > 14 p¥
BERFSBEE A L,T o F I EFREA B HE R
Cd o EEER 2R T A (ARFE- 5T61
81+ 1463 147~ 223 ~240F > £+ WF ¥ - %3281 368
E)
N 254230094292 27p wag FEA G RERER Y 5‘_#}‘»_’ ¥F
Ar04210% 130 4ES > 7 a%:ﬁ;% CARL IR A S T iE (A
BREE- $16123F)



Bugzmd
J?*A%@ﬁ@%%%“ B2~ B W68 ¥ 1
o A A N 4R, 94352,001 % A LS F A D
k*?’ﬁ@i%‘#@m’TuPW%ﬁ S TS i
£ B2 AR T AT

FARGE RIREEH § iE !
ekl A B R AT A

xﬂ

2id A
F 3 0x o 2%k LS EP _’E_'}%rrﬂf‘@&ﬂ?g"zig A A
U BAEE R BB P 0 2

"

Frea MEPEE AEA @4 B E A
):Pfl %Fﬁ“}ﬁ’% 'N
&
e
i

51
68?';%?1@ 2 %69 £ mc&hf— i ¥ e



A & <w&§V>‘%d A I R

R ﬁﬁﬁ@ﬁ?*# %%ﬁ@ln%
fRH 2202 0 3 s Fie R 2 2 ‘
TRR A TP pedn “tml‘hpw
AR FEIE ) (THALIER) FOERT
LEFLAERTFIEFR 2 R EEFRAF R KN
ﬂﬂ%%ﬁ*‘&éﬁﬁﬁwﬁéﬁoﬁéé
@ﬁgﬂ@”éﬁa?%47ﬂw%%$wa ek e AT
il dr, » 2 8 L st e BT 2 R e L
f?%<T%V##%> R BTHERE T Y gk
HEF 2 An BRI ra? 35 23

PEE N2 ERPFUERSErE e A A Ao FELL
hﬁ%i"??%ﬂ s REFTEF B FE > rF 2w uiEd
%’@ﬁ—%ﬂupﬂJ(i%m%ﬁgé B{- 3 %4
B (TH{-F g s T aHz) 251171

|

2
hiie
B AN B L3z Jlv o § iR
!
{E\'

/ﬁ ?61\-
W
s
),
as
B
=
q

\

\'n

£ pEERA S F Y=
/\Jf;;f:rg] R R S A 2 E WA SR 2
i -

WREFw R (THR ISR EERE) > pil P r A 752
A Ed IFF - CE R MR o D=

&Jiigﬂg*%ﬁ‘ﬁuwwﬂuwwﬁﬁﬁﬁgggm
A A Wﬁfﬁiﬁfa&i%aﬁﬁgﬁiﬁ(i
ﬁﬁﬂiﬁiﬁHi@> G RHE I o kA KR 2

=y

MSRAGE 54 i;ﬂNT i“%%+4ﬁ(ﬂ, é:“s
) » H P R 4% i\." ‘*Kaisﬂx,:;:l%g;{ 5 9582 =
¥?%iiﬂﬁi§a%ﬁﬁ? BohriZo o B2%SH



=< )l = . = & 53 N K} R » ) 2
PRS2 p T RRIA TG 2L 3 L 204 EL ]

RE o MRS
B AP F 2 ¥ i
B¢ MR B g T S S v MR A 2 MR
SEm L MRER FET R ERFEEITRL S G
FBOoOMITFAP AR ENE S e RTE AR ARLF o
X AEMREERRE R ARAFIEL R FY 5
P anRl (LRFEZF22F) 2Ry AL
(R =-%5-%69F ) »m2LH Hy0? %K e o BEH B
ARFH PP 2P o AR IR A RE A G BUR R
BAIZ R kg PRyRELAR R 252 73

g A B F R Jfai67”';€"1 iz led o TR

)f%fiﬁ_ b }z %3681"; ¥

$N\R



o

3

P

_hm;

3

-

“{

a
5 m

AR (L2 R
%-» %107;') Mk a.%{g;c ’i-MrKfJf %ﬁgi&ﬂ‘\"‘f
Fi#cgo st AR FR2 2P
isﬁﬂ?;&pfﬁf%g’aarﬁw;fi 5
iF o A 1P pT A ﬁ =

FEZES T AR R L SRR F IR R o

\}‘%,
%
-4
‘1\4
:3
ol "
T

b

. i
B E%f’;‘%f{z\ = 0 g A K P o

ST FAGRFAE A TR 24 By T2gF R L u
FEA S AZBFRESEELE A2 SRS R
B2 (T LB E PR A M ERBFERE VR L
JEar i p AL T cREREITLZE T T
G4 > I B FRA3ETG P o ) E ey F s o
BRI FZAFICHEZE 5 BHIATE e 0 9771 2 0%
o3 FE e R Tl g s o A ARAE o Aok = 4 FR
FEen @l e B A ¥ T REFEFI L L9
LI L RBET R A A kEEL TE oA Rkt ¥
FEEAEETE (BBEMRDE ST F HI9FH AL T
1# & 5 F F %4025%0 ~99# & 5 F %5928 2) 4%, -
) o b PR AE k2 kX de 7T 54 kK
T3g 3zt R E MR E e TR 2
£ E R B wa»w@@ 2104 >

4
S
W ;{w

“‘/
Ty
=I5
=

000 ~ 0003 524 2= £ py &2 43 A f
EF WA ERESES £ - ﬁ‘\% S

PR kA X g RATE e 0 T ¥ ‘fﬂ”fr ’

¥
&

. >~
T\
- N =~ e e Wi
]

SR N

o
.2 =

Ty
-Hi:
&
1
2
i

(3

A
ok
-5



LT R A T AT A S MR E R
(DI 27 4 97 5 PEsndnE 0 A
Fd 2 508N 12T PR E R R E 2
PR Fhomif o i d B 'éﬁ*??#f? F‘%lﬁg’;ﬁ‘fx#ﬁ » TR
R R o B R RIS
5T%@Lﬁﬁ’B@iﬁ&ﬁ*ﬁgﬁﬁf?ME@%
f'?fﬁm/ﬁ,x o @ PT3] Ard 4E T PEAR > R E
w212 R 0 a‘ﬂff’p#Fi’ TRERATEBEEFTE2Z T

N

is:%? SRR %«‘r%ztk«% R Fld e el RS e
ER t@zlw“ FEo A2 o d 4T 0 LR
wi, xﬁi%éﬂ%Qﬁﬁi%“QQ%J’%@ﬁ%
43%;4;;;::;??@ Rz 2E AP (BB 51062 & -
P RITAOREAR g SBB) o X D H G 2 FHE2 AR A
PELSFRFAERIZ O OREG A DB ELFH
T2 % ?£ﬁféq*%ﬂ%& TR E RS R

G o AR R o BA T L AR AAHE
ﬁ=ME56—Wﬂu#%w iﬁéiéﬁ’iiéx%

F ALY BEERL w0 2SI ARy £ 2§
poerkE R R oo FEEANTS 2 g F A B
o B RGP L e 8 R A %‘\Pﬁt‘é#!t% RO
AR TV B R THEEL BB B PP AR
o' et fFo ?uéliz;&%;rs*ﬁ E‘J ¥ 5094#97”

T EFREFEE G AREERFTHI LS I E S
iy ’

R R g e G RRBEFEE (L =

7’

£ 7

PRI B oK g e 0 B AT U3 B 8B 0 SR 4E
é

FILZ92F ~ {2 ¥ %1TH21T6F ) » B3t 374 A%

C



H304#9" FFdpmEAR P IR A 8305 G E R e- i
BEF o R FANOSEI 2T ARt Ak R A BRI S
(LR%%-%3F) » p Afe"28ps- 118
ARG, W02 117 24p ~93E3% 9p 7§ B(F k&
PHFH TRl it (L ulgda ¢
ﬁ’ﬁﬁﬂikﬁﬁ4ﬁP%&*w%@4%fﬂffé%
W2 4 X MREe o B IEF IR E SPIRSF TR
MR oA B AL o AR 3T A FRER
~ 3% EHA 03~ Z 9El e o f
E£322TP > Az ¢ W2E P

4
J+
Y

PL2 2 0 o A AR e
SRk b 3F A fupet 37 A 2 X 0 T R
AAEGREZANGREZIFGFEAE L P FA ST
RS NN R L LR T R
@%@éﬁ@ﬁiﬁéﬁﬁﬁﬁ EEEP YT hIF T L
AN 3%/ g AL RIABERD S R0
@%&ﬁ?ﬁ”*@%_?&A@ﬁﬁiim“' 1
LU E;&F"quPF“%?%L,Q“:%E’E%”'%
%f‘ﬁ?z o X RER X104 *92£107 FF L & =
oo fEA WBEARET Y AT R RN dew
i PR A e fe & k4 i%hwpﬁz aﬂia%iibi?
1

RS
o
i
t
)

it

~ 4

&

)

©

NG}

.h-‘

ﬂ

ﬁ
¢h

2
»oﬁﬂ’ﬁiﬁkﬁ%ﬁjwwﬁ

¥

e 2 g% s Soe
é:‘éé‘i,fia-.é%é‘d\{ggc » B E A
£
* ]
P
r'



‘Tq,

02107 17Tp 27 BEFFEZL gL d HEZ &
ErRFETIRINLRARFIFACGHRFERNIEAR
%$44(P3¢é?’1¢¢i%$$%) FE A
A Tor o X B HARR AP RS2 A LFF AT T
—HFFE (FENEFRT 0 ) ~ P HAD PR s BT
FoBNEE BGorR Xadr (L AXBRFLF102
Qmp),#ﬂ%%%gﬁﬁﬁﬁﬁuﬂﬁulﬁii%*%ﬁ
107 17p § e 2HF R ER > B FARAKZ T w27
P A AT g ANy ENEERE RGP 211388
ook R LA 2 e T A R ek B F%Eﬁa‘
fﬁgyiﬁﬁﬁuﬁ%**fﬁﬁﬁﬂUr9~iﬂ%ﬁi*
ﬂ?@ﬁ?%ﬁﬁiiiWw!“%%%“ PR, &
3
N

Wi

WO2EI0F 1T § A EE 2B EEE ;) A
%ﬁ’ﬂ% %?’“ﬁ%?%m@

S 1IBE 1602 7« £ 587 52 £ 5 ff eimfh] (7 A £ 4
Al) %3977'3{%1 NEEENRE DL R G RGE L BN
g G R RRL  RIERT S (2ERETE) R
BEflr D GACE ROl SR E R AR R H

~
FERY PV ARG FRESE ﬁu%ﬁéﬁﬁﬁﬁiﬁﬁ’

i

&

—

B 0 2o T BGE IR
inﬁﬁ’ﬁﬁ%uwhw‘fﬁﬁ{i%i%ﬁ
TR oo DRV GEIER BRI A F AL T
@%ﬁﬁﬁ%ﬁ%ﬁﬁﬁ%ﬂ%%&@ﬂ%%*“@’i
W R IEF R LB A A P E K
T o W AR REGK 5 B A
¥ (EF) 27 Sfeiiife o 2d Ay
%11%?%@%%@%?%1 pi
%%Hﬁ%“%k%ﬁ< ) ad o JIEVERAFETR
f8 0 3%34 4 "ﬁfié’?}ilﬁu o w] 5 13.99% ~ 12. 64%
313.99% > &2+ 4 & 4 P ig ‘2‘3%25 21789,535~ » ¥4
FoAror o ¥R AX R RFL 2P A IR HEFTIIE F B



AFREFES (L AL GHRMEHEI0) » AR
R 20287 B AG A% T01E 0T 300¢
PaEEdrd GREFSEPFRELIL C FREE TS
MichM3d A AR BmkLi A ¢4 0 -8 ixd

'FMTIF?I“FKFF { ¥Rt B O~ 5%%1*£;Ll%iﬁgmiﬁfﬁ;
(At 66467?) CHBHEIF TR 2 M E E

A A PR HANBEUENHRZ IR EH

’;’i"—”r’?"*?‘iv » T pE‘LP”‘ PR &2 W pFF:

PR A o BL k& 3 23002107 17Tp 27 5, 21TH

9,535’“3%‘? v AL F IR A UL R A Fﬁwﬁplﬁ$””'“4?ﬁ

ﬁ’éjﬁﬁ JP%4m4%£¥6ﬁ¥L@%a’¢#
A 7 Ed o A EF o

-Jﬁ4ﬁ%§£ 4 fﬂz%%%%ﬁ
L)

T R i g AiE
Btk FCRHice d B 2 3 B 2 N R £ E5E o K iR
v AR T A e RERA D 22 B
g Z‘ra-‘fg'-;ﬁi""' T%' o E‘?K’,—F ;J—%e‘gz‘? {12\#?‘;{%/,// ?i*y' , }'@ﬁ‘
Wﬁ%Q#&ﬁ%?%Ll%é%izm@,ﬁ@gyg

(%178 ) o =3 fofead e i BT 4 AT 1 5 H 4o
> AT T = fc o d gq;i'ag\};};z('ﬁ) ?bﬁﬁﬁgbbﬁ{;— L1 F R
PR RIS B ERLAR TR ED L I B RER
2 ($298) ) o AR RARFARMC D B R

ﬁiﬁ%ﬁ?ﬁi%oaﬁ&ﬁééﬁi%ﬁﬁiﬁ%“%
Hefe e B2 B9 Hifema > e kL2 pn g Ak

Aol vkt i AFI2ERF £ 5 2 AR AN
ZLUE R b Hle kb 0 B Lrif‘lﬁ”i{“,ﬁ%?bdﬁ W ETRZ I
2 rﬁ‘%} 4%{‘3’81& ’

B g A A R RAEE T F

LS SR X3 o I - S 4%13“-’1%‘}%—1“'

~ \\

‘-)\
L

if"'“ﬁi’“'lll?;ﬁ‘ﬁ'iil Hfez B e%E (Lrmd - %163
EME)°’m3ii9£i3%$&k’ﬂ%$§#ﬁﬁ

~

ﬂ
=+
I
m



Qb pFAgEx A5 I AMNH BB EEEL TR LA € ¥ L=
%ﬁﬁﬁ%T{Wi fRes) Py TAL Lo mag iy
feit o R PR TR G Bl AR o A

¥ R 502 B ATiE B % 300
mf] % 300F %2505 M- D ¥ Lk K
Svﬁxz'/';*ﬂfi’é TR ﬁ:ﬂzuﬂuvd%Sﬂﬁ;%@ZJE,%ﬁ,{,
éﬁ—&&ﬁi%ﬁ%%%cﬁﬁﬁ g x s T
FORHREE, (LEWF L F61L62F ) o ik

A

bOREI2E RZ A B E 42t X %‘ﬁﬂj’kﬁxf"tﬁ_ » ho 1
BRI LR MRS R s ) R
G e R ERLE A pla : e fzi'i?]‘ﬁ’i,'J‘—'-&
&k4,ﬂ$ﬁ$ﬁ£J’%ﬁ$ﬁwﬂ w4 b T E B
5300 % 278 e THOEE R 2 B A 1::\3??3' FAE , 720
AT A A2 0 o mP - ST T MAD - &
be AT F RIS 5 - AT A 2 R RS

BAA e s HF ok AR RRE R ALAATREL
Wit g oL R RPZ A =975 AL 2 B B
i AR 2F 0 FAGRFGUE - 24 RE S T

b s BREATT I B A S 4R s JE R L A S
odv 2 X 0 B AT A Sr R X fe - R
s B

L2 FT AT j{
Fl 4 > BT BT T2
] pl%’*’\%” O PR A PIRA AR A A
A5 32l ER S F 5203155 i-ww R g ¥ L

$+ma



%;4%; FEBARDAERAER A AL I BTG
2k 23 b B2 0.5% ®218%2,500% » fRFA
‘% PORAL R 0 & 2 INTERMER 2 R0 e
£33 (A4 %A LAE- 53T 5 ) »thREER B
TIE 0 RO ST 2 5 4R, 6503 ~ (35342187 2, 500+0.
5%=47%3,6008 ) o KA LT LR Bk 0 3R
Ao g edon I RG1H ;t+i7§. «;‘K/»\L’;;ﬁ‘u;é 2% (L+m¥
- %1687 ) P ARERMA92E10 P g & B
TE20 A MAEAFTERT L REREAL TIE S M
THCMEE -~ HBpE44 "J«irm‘;@ A O0%
OO#cwsx 3 » BIFF b2 3 87 § 529 0 BY
004 8L 3 > B A& L2FRF A% (L4 %AEHE- 59
9% ) " PEMERTHE R Y & 52,20284,000~ (R
WHABAREE- FOIE ) AR X A 230028100 A
"H A F R A RERZEY - o 00 B B2 g
i%'ﬁa:—:bz 2028 4,000~ > 000 . 000% AP 52,7478
9,048~ % > mF A E R E X HAET fb(;z,wxpaﬁ
¥- %0647 F w 79Eﬁmjﬁlﬁ>’&ﬁé= PR A
AR %R A0 DN R EE 0V R PR
Pprtdach 3 1 2§ ‘?l B ﬁr4'7‘33, 6508 ~ -
SPFAR AR A R R RABER R TATIENZG
FEROBGIRPNF2FEZTFERIATF T EFT MR
BT FAY vy T BB AR RRTI G o FHET
%%1iﬁgﬁﬂgﬁiio:ﬁim%$4”§mw%i

v ~mh

B
P

x\’\'

=

T\
H
/

2K TR RR, (RALRRELF2E) 0 X

AP FR2IESIAEAE T2V, S ST L

AN AL IR REBEBFESRE X

E@%g’gﬁéﬂ% THEDE R A iEEA A2 FEY

fﬁyj:’uu}a“f""%%ﬁ%\‘ﬁﬁ;%32;.%1””%?*1%:%@ sdp %737
P 1

Biro 3 A > T IV RIE R 2 -
FRTET A bR

\

%+zRA



ﬁépwomu%@éﬁﬁéﬂﬁ°U”&FWﬁ@ﬂﬁi

4%%’EIBESEﬁ%jf-@&ﬁjai’féﬁ“ﬁﬁﬁ%%?

FABER T - R A A AP REETLT 20
NP ABRBIEER ) A AL IR EESTEY FH

# ﬁﬁ’%%wmogﬁiﬁﬂﬁ%iﬁﬁ?%ﬁu%ﬁ
é%%@m’ﬁréﬁﬂﬁﬁa A A8 S R B
1zﬁﬁsf (7 ) 227 Fcpb i o B
E;LAJ—:« .1;‘,},?154—? PR 2 AT B

3 —r

e

)

] 5'%ff?<«”3£ %

’#;%:%%'J—L 5&?"7%"%
FAEAHE L FEEA 2 LB K AR
;gb = >

FXFA A - BT A R PRI

BRFRe) B PRT TETL R
s TR & TR R B AR R RS

&@.E#ﬁ;ﬁ;‘;: "ﬁ—‘fﬁ'a'f%i 2,

TABAPNGERERES TR R =
oo B OB Rk w4 T *émyﬁi%%ﬁﬂmM%Jz%
202 0 BEAFEEHEA D ERT B AT A2 § P
PEFREFARELE Y B B ARG 924%&33‘;31;»
lc‘/}sb}gxéﬁlﬁﬁé%,'m%v?.f"I(EL;J\F,D Z %62F ) >
T i L R E TRER PEREFRFERY # A b2
TE P AERE G R —;L#%%@ﬁ FIEATA
FNE@N2EPFGE A2 g L h kB S RT
Higsdpfp e QaFL 25 > & 3 & -
6. b3 A ¥ Ak kI GRS TEIB I RIEDR R LR
Pl % 221F AT AFEFEL > R A X RPH23FR T B A

%
i
j{ﬁwﬁﬁfi,ﬁﬁgﬁiﬁ
*

-

i
+
>k
m



Foo AR AL RPIF226ER T AT B 2 ke fr%,?u“f
FIR IS AFAN - S E ?%’ﬁ;& ;;IE%”’%ng}y%"

Ve 2 v % f,ji,:,,;ﬁ*j—,;\,«j*—»es \‘ﬂk’—,t—!'%“".:_‘“ﬁi
*ﬂﬁﬂﬁ’?“‘%" o~ b P W AT FIEEZE 0 B
o HARE 3¢ 4 5 F230RR L T iRy T
A x@intﬁgag’ag PR RS B RE T
FEROCBEM S BT - AR A A AN EEK
A oM kX iR 5%537@: Vo g m”ﬁ IV - Xy R A
?A\?p\f%'ﬁi. Eh‘BﬁP‘mﬁi“"“/"f‘, ,%,\%F“Jﬁa—wi\.
R ez kiR (R AL BBAEL RI0F) 0 TR AR 5L

P F 2R LA BALRZ AT, 0 LR A QIO AT o W D
KdR o X GE R B FOUARPE o K K #«iﬁwfm’*f #o PR
L SR f**’} L2 11%2 16%2 B > £4o% it > 3B
gjmmr,w LR L ME 2 B KRR FER P
AR AT ABEEED L RIEST R &

N

¢

™

,c,\«
_j

i

¢

IS

LHERE R RE G2 12% 0 7 L AR
.@ﬁ%:~%%’@nﬂ%wai’$zaﬁo
FHRARAE DA R AR RSB fRenA Bt d
HFES AR ~F L E 2R A1 etk 4 s 2
fEh b ffh e Ak 4R FITERT > F £ BHhe 2 o
RAL R FOTER T T oRE G b

2R GRS A R
PR R SR AT R R AR B
e A L IR A A
o pdsga T 0 A4 R - BT PR

T ASRALRLSK &R RS E AN 60 A - LRI
HEEE I j\p/ﬁ,fmﬁg@np; SR IR I R %%

‘j;’i > ,H‘?u 2_HA5 0 WL At AR e G 1’% fyg'ﬁgif:
‘)-

AN

%T/I}IJ » ¥R “‘ﬁ'&‘/z: s A E ¢ :’;797,,_,_ IE.%‘ pL;I‘f‘p" , \I'FL‘Z",&K_—_‘
%%{ﬁ%?%’/lﬁﬁij'&%i ( :L«64
F) oo GR AL AR TR 3B ik a ey

#ttR



14

Bl o RTEE YA RRALD > KAAHISE > HE R
7 4 ggégz,g PR REGES %%ﬁv' ZE- T ’3’97

T E 2 ARl o B A RIRA gy > TR R o

LR A KA GE PR A FAEEAE T N2 B 183 R T K
Y& R e 8000 ~ 00052 3 0 F A F I dorfe e o
BREFFEfI LA o g B EEE 24
LA AT L ERETE 0 F 2 AN AL R AL R
R piERFE S X2 H183iEH G M2 - {2 £000 -~ 0005
deikd TH=ZA R T2HF ) 2 & %y hai
e YA E AT BRI B BT I AL BBES N
BEAA S FE P ED S P ABHET RO BN
X A = 2

B2 ¥ 4F T A S Ede

TR e 185
20212, TATH 9, 548 01 B 5 37k A pER — o 4 2 Mo B
FaENEAasvil (A% hs- 5797 F & 281
) Y -RIGRXEag HEIE ALY T
NEFEBAGRREY > F PR FIAE A AR
R WA WS ¢ wr@ﬁ "%M&SEE‘%

(R
89ZTIOFE F & ) i EA P FELLEAL 0 p R
FEOFAEE Y N E % 1830 0 £ H x4 /\Mrﬁ £ R000 ~ 000%L
A A FE o B FAAERMIMAS AT I
oW AR
b ST PR A R B R H681E B 1A Ak
AED, 2178 9,030~ » 2 pAesrhd Ay p “"rv954e&5
v4p (R RFE- 51077 ) A2 % IM JLEEEE S - U
bW E 2L FEA SR EF A BT o BT A
€Lb*r§/,,\;;§— » ZEIEd 5 7
R4 :%_P"’Mﬁz; 2 B

|-

AN
PRSI WA v/;gwp T ra 2 B2 AT o 2 PR AR
FIA 0 RF G IFARGFL A R & PR 4



1 R 2]

J;o

TR R R AREd 5 RS
R HPE A SR TR IS 22 er 2 3%
Vg SARBEE > R AP ERI L2 8% £ 7
iR ’/\;,J Bl AP o
CPR S AE IR - B o - Mg o R
72002 % 45008 ~ $4491F % 158 ~ % T90F > |4
P = EN R 114 =& 6
XE YD e

)
e

|

<

padl

Ne  Ne Ne

PPN

-
o4
<

B AT o

J+
(A

—my
ﬂA_ s}
[

Bk B

=t

v

-
N

2h38

il
m\wh Ei‘:\ =

doh PRA 4 @-”»}z;\x;%i,yZOB P\ra»ﬂ\}‘"#!t '__P”%éb)#
(iﬂ,g;}sg_@lggg;Ay AFHE A
54 B F

d o RN IFR200 P e ARA R 2
it

rE k. H
2d 3k
2 B2~/ % JR I SN e
ferta b Ly BETHRY T RS 2
?“ FHLTEIPRPLEIAEXEIA G NFFRZ FL660F2 15158
e d 52T ER 2P RA
v = E 23 114 =& 6 3 11 2
> = .
FF FPF
+
SIS
LN e ThRef | SFRERE | PRSI L | FFRBE (R)
() (=)A | i B C=AxB
I |[OO%OOHEOOH004 51 163.9569| 163, 145, 522 13. 99% 22,824, 059
OO0OFOQOEOOE000# 5 22. 3245 16, 055, 190 12. 64% 2,029, 376
OOFOOHEOOE000s 5 224.6970( 195, 325, 945 13.99% 27, 326, 100
&3+ 410.9784 52,179, 535

F+HL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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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國更六字第1號
上  訴  人  王澤庸                              
            王焜池  
            楊王照子
            王玉女  
            王培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國宏律師
            周詩鈞律師
上  訴  人  王萬子  


訴訟代理人  許智勝律師
            李瑞玲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洪于佩  
訴訟代理人  徐秀蘭律師
            許宏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6年6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重國字第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六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部分除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伍仟貳佰壹拾柒萬玖仟伍佰參拾伍元，及自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二，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㈠決議意旨參照）。又原告之訴有當事人不適格，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法院始得以判決駁回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規定自明。上訴人公同共有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應有部分5646/46730，下稱00地號）土地及同段○○段000、000地號（應有部分各12/20，下稱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因被上訴人所為上訴人王萬子單獨繼承登記而受有損害，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訴請賠償損害，乃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上訴人王澤庸、王焜池、楊王照子、王玉女、王培基（下稱王澤庸等5人）固未列王萬子為原告而逕為起訴，嗣於原審已追加王萬子為原告而補正當事人適格之欠缺。被上訴人抗辯王澤庸等5人起訴，本件當事人不適格云云，尚無可採。
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林芳儀，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洪于佩，有臺北市政府114年5月6日府人任字第1140119672號 令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81至183頁），並據洪于佩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77至17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王諸齊於民國80年2月22日死亡，所遺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間遭不知名第三人（下稱「第三人」）持偽造王萬子身分證、變造原審共同被告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下稱松山戶政）核發王萬子戶口名簿、王諸齊除戶及全戶戶籍謄本，及持向原審共同被告新北市新店區戶政事務所（下稱新店戶政）、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下稱臺北國稅局）各申請核發之印鑑證明、王諸齊「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下稱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暨自行製作王萬子為唯一繼承人之不實繼承系統表（下稱系爭繼承系統表），向被上訴人辦理王萬子單獨繼承系爭土地（下稱系爭繼承登記）後，將000、000地號土地各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施能富等人，再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澎湖縣望安鄉公所（下稱望安鄉公所）；另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陳嘉慶等人，復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臺北市政府及林宴夙等人，致伊受有系爭土地依92年當年期公告現值加2成即新臺幣（下同）4億4,943萬2,001元之損害，伊於94年9月27日請求國家賠償遭拒等情。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4億4,943萬2,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5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
二、被上訴人則以：王萬子於92年11月間、王澤庸等5人於93年3月9日均已知悉系爭土地遭移轉之損害，王澤庸等5人於95年3月27日起訴未經王萬子同意，其當事人不適格，且已罹於消滅時效；王萬子於95年4月25日追加為原告亦罹於時效；上訴人未向登記名義人或轉得人請求回復原狀，就損害發生與有過失，亦應扣除得向臺北市政府、望安鄉公所請求返還之部分土地；其等請求賠償之金額顯高於市價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68至171頁）
　㈠上訴人為王諸齊（80年2月22日亡）之全體繼承人，就王諸齊所遺系爭土地，已於81年3月15日申報並繳清遺產稅，經臺北國稅局發給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有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1、35至43、215至217頁，本院96年度重上國字第12號卷〈下稱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70頁）。
　㈡「第三人」於92年10月3日持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向王萬子設籍之松山戶政申請補發戶口名簿、核發王諸齊除戶戶籍謄本及王萬子之母即王諸齊配偶之訴外人王陳巧之除戶謄本，有戶籍謄本、索引資料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5、38至43、229頁）。　　
　㈢「第三人」於92年10月3日持王萬子名義之身分證、松山戶政核發之戶口名簿，向新店戶政申請將王萬子之戶籍由臺北市○○區○○里0鄰○○路0段000號遷至臺北縣○○市○○里00鄰○○路0段000號4樓；再於92年10月6日持王萬子名義之身分證，向新店戶政申請遷址後之戶籍謄本，並辦理印鑑登記及請領印鑑證明，均經新店戶政准予登記及核發，有戶籍謄本、印鑑證明、新店戶政92年12月4日北縣店戶字第0920013398號函、申請書可佐（見原審卷一第51至53、203、223、226至227頁）。　
　㈣「第三人」復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陳秉豐代書於92年10月14日向臺北國稅局申報王諸齊之系爭土地遺產稅，經臺北國稅局核發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有該證明書、遺產申報書及其附件可參（見原審卷一第54至55、206至217頁）。該「第三人」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陳秉豐於92年10月15日向被上訴人申辦系爭繼承登記，經被上訴人准予登記並發給新土地所有權狀，有申請書、異動索引、土地所有權狀、申請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8至59、246、259、275頁，卷二第20至46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70頁）。
　㈤「第三人」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鄭美珍代書於92年10月31日持新店戶政核發之王萬子戶籍謄本、印鑑證明，及被上訴人核發之0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向被上訴人申請將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施能富（應有部分494/2000，與後3人合稱施能富等4人）、高英智（應有部分157/2000）、楊坤儒（應有部分137/2000）、張永昌（應有部分414/2000）；將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許愛貞（應有部分3690/20000，與後4人合稱許愛貞等5人）、林隆士（應有部分2643/20000）、廖年毓（應有部分2400/20000）、楊正利（應有部分1998/20000）、高英智（應有部分1269/20000）。上開2筆土地之各該受讓人嗣於92年11月25日以贈與為原因，將各該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望安鄉公所，有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戶籍謄本、土地所有權狀、異動索引內容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3至64頁、第67至68頁、第72至75頁、第247至248頁、第252至254頁、第259至261頁、第275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61至370頁，本院卷一第268至275頁）。「第三人」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李斯棐代書於92年10月21日持新店戶政核發之王萬子戶籍謄本、印鑑證明，及被上訴人核發之00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向被上訴人申請將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各24275/467300、32185/467300依序移轉登記予陳嘉慶、訴外人羅才仁（下合稱陳嘉慶等2人，與施能富等4人及許愛貞等5人下合稱陳嘉慶等10人〈高英智兼有000、000地號土地〉）。該2人再以買賣為原因，迭經移轉後，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40964/467300於94年3月18日移轉登記予林宴夙，另應有部分15496/467300，於92年11、12月間，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申請書、印鑑證明、土地所有權狀可參（見原審卷一第76至81，146至147、223、240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68頁）。
　㈥上訴人於94年9月27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於94年10月13日拒絕，有請求書、被上訴人函文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6至2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億4,943萬2,001元本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判斷，析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⒈按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前項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土地法第68條定有明文。該條文依國家賠償法第6條規定，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揆其立法意旨係在貫徹土地登記之公示性及公信力，使土地權利人不因地政機關就土地登記之錯誤、遺漏或虛偽而受損害，以兼顧交易安全及權利人之權利保障，自不因是否有第三人詐術行為涉入，而為不同認定。又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修正前第14條）規定：「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及第69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所指情形，乃僅屬例示，應解為如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係因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之事由所致者，地政機關均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否則即違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立法精神。換言之，地政機關除能證明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之原因，係可歸責於受害者外，應就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是被上訴人辯稱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不適用於第三人施用詐術致地政機關為不實登記之情形云云，自不足採。
　⒉按不動產登記關係人民權益甚鉅，地政機關辦理土地登記業務之人員為不動產之登記時，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應本於專業知識及技術，盡其職務上相當之注意義務，據以審查不動產登記申請之文件是否真實，而為准否登記之處分（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37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8號解釋理由書亦闡明：土地登記為不動產權利之公示制度，依法具有公信力（土地法第43條參照），主管機關辦理土地總登記並發給書狀之前，應履行嚴謹之實質審查程序。即基於不動產價值不菲，土地登記復具公示性及公信力，為求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地政機關就不動產權利之變動，原應本於專業知識及技術，負較高之審查責任。地政主管機關鑒於不肖之徒常利用偽造之文件取得土地，就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或同時辦理住址變更登記等歹徒慣用之手法，於土地登記規則或土地法所定之登記程序外，即特設防範機制，於內政部「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登記機關應注意審查其原因證明文件，必要時應調閱原案或登記簿或向權利利害關係人、原文件核發機關查證。於公告原權利書狀作廢時，應以登記名義人之申請案載住所、登記簿登記住所併同通知」，及臺灣省各地政機關加強地籍資料及權狀管理防範措施（下稱防範措施）第貳之二第7款規定「凡申請書狀補給登記案件及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之申請案件，登記機關辦理公告時應同時以雙掛號通知登記名義人；如同時辦理住址變更登記者，應按新舊地址寄送，所寄之通知不克送達時，應進一步加以研判」（見本院99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4號卷〈下稱更一卷，各更審卷下均以更次稱之〉二第117、119頁）。
　⒊查上訴人為王諸齊所遺留系爭土地之全體繼承人，因「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委託代書陳秉豐持部分經變造之繼承登記文件（下稱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向被上訴人辦畢系爭土地由王萬子一人單獨繼承之繼承登記後，該「第三人」另委任代書李斯棐、鄭美珍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於他人，嗣再輾轉讓與另他人等情，為兩造所是認（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至㈤），該情應堪認定。依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變造之王諸齊除戶全戶謄本共4張（見更二卷二第63至66頁），其中第4張記載為全部謄本，第1張及第3張之戶籍資料上方冊頁章戳之本戶總計頁數卻為空白，第2張戶籍資料上方之冊頁章戳甚至遭完全塗銷，有松山戶政94年5月18日核發之王諸齊全戶謄本可資對照（見重上國字卷一第380至385頁）。另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諸齊除戶部分謄本，記載68年4月18日改寫，王諸齊為戶長（見更二卷二第60頁），所附變造之王陳巧除戶部分謄本（見更二卷二第62頁），係於之後71年5月8日改寫，卻列68年1月20日死亡、68年2月21日申請登記之王陳巧為戶長，而真正之王陳巧除戶謄本記載並非戶長可佐（見重上國字卷一第389頁）。即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諸齊、王陳巧之戶籍謄本有上述明顯易見之重大瑕疵，足認該假冒「王萬子」之「第三人」申請系爭土地由王萬子一人單獨繼承登記，有可疑之處，揆諸前開注意事項及說明，被上訴人受理系爭繼承登記，本應盡其職務上相當之注意義務，依其專業知識及技術判斷，不能單憑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萬子切結為唯一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而為繼承登記，有必要向原文件核發機關即松山戶政查證，被上訴人自不能僅以其曾向新店戶政查證而主張免責。又系爭繼承登記同時有土地建築改良物逕為變更登記申請書申請住址變更（見原審卷二第22頁）及切結所有權狀遺失（見更二卷二第69頁），而非單純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開注意事項、防範措施及說明，被上訴人辦理上開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申請繼承登記及同時辦理住址變更之案件，亦不得僅憑申請人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67條第1款之切結書，即認地政機關無須審查，而應盡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通知居住於舊址之上訴人，當可避免損害之發生。被上訴人竟未為通知，亦未向原文件核發機關查證，僅憑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即將系爭土地錯誤登記為王萬子單獨繼承登記，致系爭土地之所有權進而移轉予善意第三人。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規定，就上訴人受有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不能或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負國家賠償責任，自屬有據。被上訴人以本件申請案為繼承登記，抗辯無上開注意事項或防範措施規定之適用云云，亦無足採。
　⒋被上訴人雖辯稱：上開王諸齊除戶謄本之冊頁章中關於本戶頁號數留白，係松山戶政核發當時可能存在之現象，被上訴人受理系爭繼承登記時，無法經由電腦查核確認松山戶政是否已填入該戶之頁號數等情。證人即被上訴人第一課課員李雯玲固到場證稱：當時就類似王諸齊除戶謄本上之冊頁章有關頁數部分塗白之狀況，曾詢問過戶政所，戶政所表示在進行掃瞄之準備動作，頁數部分會等準備工作差不多時再加註上去，所以對有留白之部分不會認為有問題云云（見重上國字卷二第107頁）。惟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戶籍謄本，除頁數留白外，尚有其間冊頁章戳完全被塗銷、列死者為戶長等明顯問題，已如前述；且土地法第68條第1項所定賠償責任，不以地政人員具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被上訴人以上述有疑義之謄本，辯稱：毋庸請求松山戶政協助審認真偽，無須負賠償責任云云，洵不足取。
　⒌被上訴人復辯稱：因「第三人」假冒「王萬子」將系爭土地過戶予第三人之債權及物權行為皆不成立，捐贈抵稅予望安鄉公所之行為亦屬無效，上訴人本得採取法律途徑回復系爭土地所有權，自未受有損害云云。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文。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對善意第三人因信賴該登記而為權利新登記，所予之保護，不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而被剝奪。如第三人因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通常可認信賴者不知其為不實，此項善意取得即應受推定，是以主張非善意者，自應就此事實負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19號判決先例、71年度台上字第4025號、99年度台上字第59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因「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於辦理單獨繼承登記後，該「第三人」另委任代書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陳嘉慶等10人，000、000地號土地再贈與移轉予望安鄉公所，及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輾轉移轉予臺北市、林宴夙等情，業如前述，該等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新登記者，於通常情形下，因信賴「王萬子」之繼承登記，受有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保護，此不因系爭土地原屬上訴人所有，「王萬子」之繼承登記無效或撤銷而被剝奪。兩造對於系爭土地業由訴外人善意受讓一節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8頁），則上訴人主張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已不能回復原狀而受有損害，自屬有據。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並未因系爭繼承登記受有損害云云，亦不足取。
　㈡被上訴人所為時效抗辯，並不可採：
　　按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前段之損害賠償責任係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業如前述，惟土地法就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既未規定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規定，即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而所謂知有損害時起，參酌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1之規定，係指知有損害之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乃以主觀判斷為基準，故因土地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而請求國家賠償時，人民不僅必須知悉其受有損害，更須知悉其所受損害係肇因於公務員違法行使公權力，方得開始起算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消滅時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同共有之債權之行使須全體公同共有人共同為之，必公同共有人全體均知悉受有損害之事實及損害肇因於地政機關所為土地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始得起算消滅時效期間。證人即王玉女配偶楊本泉證稱：94年5、6月間遇到王松敏即王萬子之子時，王玉女不知道系爭土地移轉過程之細節，伊等跟王松敏說如果是王萬子賣的應該要出來跟大家處理，若是別人所為，王萬子也應該出面跟大家討論後續如何處理。…後來大家同意提告，王松敏表示可以找朋友協助，並帶伊等去找他朋友，他朋友在顧問公司工作，懂這些事情，兄弟姐妹都有到場，在94年9月左右拿資料告訴伊等，有人提供假資料去辦系爭土地過戶，還有辦理假的繼承登記，他朋友說可以去向這些機關主張權利，當時伊等才知道可以向這些機關請求賠償等語（見更三卷一第91至92頁、更四卷第175至17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於94年9月間始知悉被上訴人錯誤為系爭繼承登記一情為真實。則上訴人於95年3月27日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見原審卷一第3頁），自未罹於2年時效。至王萬子、王培基縱分別於92年11月24日、93年3月9日曾取得系爭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僅足認其等知悉系爭土地遭盜賣而受有損害乙節，難謂其等同時知悉被上訴人有前揭過失執行職務致為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遑論王澤庸、王焜池、楊王照子、王玉女均未直接取得系爭繼承登記相關資料。是被上訴人抗辯王萬子於92年11月24日、王澤庸等5人於93年3月9日均已知悉系爭土地遭盜賣，遲至95年3月27日方起訴請求，已逾2年時效云云，尚不足採。
　㈢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與有過失，亦不足採：
　　查本件係第三人以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向松山戶政請領戶口名簿、王諸齊之全戶及除戶戶籍謄本而變造，再以上開文件向新店戶政申辦王萬子遷移戶籍、印鑑證明，另冒王萬子名義向臺北國稅局申請獲准核發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復以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向被上訴人申請辦理系爭繼承登記等情，業如前述，尚難認上訴人就上開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有何過失行為可言。又陳嘉慶等10人於92年10月間善意取得系爭土地，嗣分別移轉林宴夙、臺北市政府、望安鄉公所，已如前述，上訴人既已喪失系爭土地所有權，自無從請求其等回復原狀，是被上訴人抗辯王萬子於92年11月時知悉系爭土地遭盜賣，未即向當時登記名義人或轉得人請求回復原狀，自屬與有過失云云，洵屬無據。此外，被上訴人亦未就有何可歸責上訴人之事由，致為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抗辯上訴人與有過失，尚不足採。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為5,217萬9,535元，逾此範圍之請求，不予准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4億4,943萬2,001元，被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請求之賠償金額高於系爭土地92年之市價等語。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就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之市價進行鑑定，該公會委由輪值之楊長達估價師鑑定並提出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置於卷宗，下稱系爭估價報告），鑑定結果如附表所示。系爭估價報告先就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分析，即一般因素（政策、經濟方面）、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最有效使用等分析（見系爭估價報告第10至28頁），其中就不動產市場價格部分略以：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已全數開闢為道路，短期間被徵收之可能性不高，且查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部歷年異動清冊至113年8月，臺北市政府對系爭土地並未有任何徵收紀錄；另就容積移轉而言，臺北市政府對於容積移轉則以「具一定規模之大型公園預定地與寬十五公尺以上未開闢計畫道路」為限，故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不具備容積移轉條件；而若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抵稅用途，市場交易價格約介於公告現值之11%至16%之間。並參照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下稱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因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無法開發利用且無收益實例，成本法與收益法皆不適用；又市場上道路用地可做為容積移轉、捐地節稅或預期徵收之標的，而有交易案例，故選定以比較法評估系爭土地價格，並考量系爭土地並未相連，故分別以比較法進行該3筆土地之價格評估。至就比較法評估價格過程係採百分率調整法，即將比較標的與該3筆土地各項個別因素及區域因素作一比較，並比較出各項因素之差異百分比率，予以計算系爭土地比較價格。價格評估基準則係假設為個人地主出售予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之市場收購價格，理由係基於道路用地之自然人地主不易有管道知悉道路用地之潛在直接需求者，因此出售對象以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為主。經上開比較調整評估後，該3筆土地市價占公告現值比率分別為13.99%、12.64%及13.99%，合計系爭土地評估總值為5,217萬9,535元，詳如附表所示。另出具系爭估價報告之楊長達估價師於91年間取得不動產估價師證書（見系爭估價報告附件10），其於本院亦結證稱：伊有32年不動產估價經驗，平均1年約有300件，目前擔任臺北市估價師公會的研展主委、常務理事、新北市財政局財審委員、基隆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曾任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委員、容積代金評價委員會的委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6至67頁），堪信其具備估價之相關專業知識及累積相當實務經驗，其本於專業以合於常規之上開估價方式所得結果，並無客觀上有明顯不合理之情況，自得採為裁判基礎。堪認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之市價以5,217萬9,535元為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請求之賠償金額高於市價，為有理由。則上訴人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5,217萬9,53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上訴人雖執修正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2項規定，主張：倘系爭土地未因被上訴人之故意或過失致令上訴人喪失所有權，上訴人自得依法取得政府徵收土地之補償金，本件應依政府徵收土地之計算方式計算賠償金額等語。然上揭條文係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第1項）。前項徵收補償地價，必要時得加成補償；其加成補償成數，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時評定之（第2項）」。該規定顯係規範被徵收土地於徵收當期之補償及計算方式。而證人楊長達於本院證稱：道路用地徵收價格比售予盤商價格較高，但系爭土地於當時並未有被徵收之可能性，伊沒有查到92年間臺北市政府有與本案無關之道路用地徵收案例，伊所理解是除非有迫切需要之土地，當時才會徵收，臺北市政府有定義迫切需要之土地是哪些，但系爭土地不在該範圍，伊有查系爭土地之異動清冊，系爭土地一直到113年都沒有徵收之登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3至64頁）。足認系爭土地迄今並未被徵收，亦未被臺北市政府列為迫切需要之土地，上訴人無從取得政府徵收土地之補償金，其主張應依政府徵收土地之計算方式計算賠償金額，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臺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載有「查九十二年公告土地現值一般徵收土地在加計二成據以作為徵收補償標準後，其補償地價已達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合於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2項暨其施行細則第30條第2項有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之區段地價之規定，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建議一般徵收土地補償地價加成補償為加發二成」、「決議：照案通過」（見重上國字卷二第61至62頁），故系爭土地應按92年度之公告現值加2成計算受損害時之價值，始符合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等語。然觀諸系爭會議紀錄，上開記載為該會議討論提案第2案，案由則為「請評議本市九十二年徵收土地加成補償標準」，即該案係依修正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決定徵收該年度土地加成補償標準，並非決定系爭土地之市價，且自說明欄一所載「有關本市上一年加成補償標準評定結果為一般徵收土地加二成，區段徵收土地不予加成，執行以來，尚能為民眾及民意代表所接受，且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及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維護，均能兼顧」等語，益見該提案係延續前一年之補償標準，即一般徵收土地加二成，區段徵收土地不予加成，惟同為徵收土地，何以一般徵收加二成，區段徵收則不加成，又何以一般徵收土地無須考量其地目、坐落位置、面積大小、目前使用現況等差異，均一律加二成，蓋此係行政機關考量民眾及民意代表之接受度、社會公平正義及被徵收人權益之維護，所為之政策決定，並未考量土地市場之供需或其他價格形成之因素，顯非市場機制所決定之價格，尚不足反應系爭土地當時即為道路使用之實際市價，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⒋本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31號判決發回意旨另以：訴外人莊美蓉於調查局調查時陳稱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有取得佣金，為交易價格之0.5%，即218萬2,500元，嗣因該筆買賣有問題，伊就將該筆佣金全部退還陳嘉慶及訴外人游世一等語 （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93頁背面），倘依莊美蓉上開所述，買賣總價似為4億3,650萬元（計算式218萬2,500÷0.5%＝4億3,650萬）等情。然查，該筆錄並非具結證述，上訴人已當庭表示並未引用莊美蓉此部分之說法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8頁），且莊美蓉亦陳稱：92年10月中旬早上，伊與吳素月先到陳秉豐代書事務所，再陪同地主「王萬子」、陳吉林、陳國昌、謝昇財等4人到達陳嘉慶位於台北市○○區○○路的辦公室，與王萬子在該辦公室簽訂買賣契約，購買00地號土地，價金為2千餘萬元等語（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99頁），核與陳嘉慶所稱買賣價金為2,202萬4,000元（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61頁）相符，且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間由「第三人」盜賣予陳嘉慶及游世一時，00地號土地之實際出售價格為2,202萬4,000元，000、000地號土地則為2,747萬9,548元等情，亦有土地買賣契約在卷可稽（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64頁反面、79頁反面至81頁），是莊美蓉上開系爭土地佣金為買賣價金0.5%之陳述，應有誤會，尚不足採，自難遽此推論系爭土地之買賣總價為4億3,650萬元。　　
　⒌上訴人再主張：系爭估價報告係在假設前提下所作出之估價結果，與系爭規則第2條之正常價格定義不符，且違背本院囑託鑑定事項中所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該鑑定結果不足採為裁判基準云云。然系爭估價報告已載明所鑑定之價格種類為「正常價格」（見系爭估價報告第2頁），且系爭規則第2條第1款定義「正常價格」為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第2款「限定價格」為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㈠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㈡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㈢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第3款「特定價格」則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而系爭估價報告雖稱道路用地主要買賣目的可分為「抵稅」、「政府徵收取得」、「容積移轉」（見系爭估價報告書第15頁），惟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並無公告徵收情形，至113年8月亦未有任何徵收紀錄，且臺北市政府對於容積移轉則以「具一定規模之大型公園預定地與寬十五公尺以上未開闢計畫道路」為限，故系爭土地當時亦不具備容積移轉條件，業如前述。故系爭估價報告之價格評估係以抵稅為買賣目的，評估基準則係假設為個人地主出售予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之市場收購價格。假設理由係基於道路用地之自然人地主不易有管道知悉道路用地之潛在直接需求者，因此出售對象以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為主，與上揭「正常價格」之定義即買賣雙方均有意願，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無扞格之處，亦難認有何違背鑑定事項所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之處。上訴人恐係誤認在有假設前提下所鑑定之價格即為「限定價格」或「特定價格」，其主張尚不足採。上訴人雖另指稱：系爭估價報告並未詢問仲介業者，亦未透過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搜尋相關仲介道路用地資料，其上開假設前提即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不符云云。惟證人楊長達證稱：道路用地所有權人於92年當時把土地賣給盤商的管道是最普遍，伊不是很清楚92年時有沒有仲介能夠仲介道路用地的買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2頁），即系爭估價報告上開假設，符合92年當時道路用地最普遍之交易管道，尚難認其估價非一般正常交易價格。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於92年時經仲介之道路用地交易案例或統計數字，其遽為指摘估價報告不當，尚不足採。
　⒍上訴人另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未依系爭規則第22條規定查證確認，依系爭規則第23條規定，應不予採用。然系爭規則第22條規定：「所蒐集之比較標的，應就下列事項詳予查證確認：一、交易價格及各項費用之負擔方式。二、交易條件；有特殊付款方式者，其方式。三、比較標的狀況。四、交易日期。前項查證確有困難之事項，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第23條則規定：「比較標的有下列情況，應先作適當之調整；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一、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而系爭估價報告就3個比較標的有以列表詳述土地使用分區、價格型態、日期、面積、總價等，並於備註欄記載比較標的之狀況（見系爭估價報告第30頁），並無未依系爭規則第22條規定查證確認之情形，上訴人此部分所指，尚不足採。又道路用地若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抵稅用途，市場交易價格約介於公告現值之11%至16%之間，業如前述，3個比較標的之交易價格占公告現值之比例，未逸脫該範圍，符合一般交易行情，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各該比較標的有何急買、急賣之情形，僅以各該比較標的均為出售與盤商之價格，成交價格僅約公告現值比例之12%，空言各該比較標的顯為急買、急賣，應不予採用云云，要不足採。
　⒎上訴人復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分別位於士林區、大同區、中山區，均非與系爭土地毗鄰之土地，以之作為比較標的，未依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實乏依據云云。然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無買賣實例者，得比較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差異，及土地價值減損情況，並斟酌毗鄰土地平均價格為基礎推論之」，而證人楊長達證稱：就抵稅而言，臺北市只有一個都市計劃，有不同的行政區，抵稅規則均同，故只要找到臺北市的案例，不一定要找到大安區，本身抵稅基礎均同，故可適用，且本件是有買賣案例，可以用比較法，不需要用第97條但書做評估，毗鄰土地不是道路用地，沒有參考意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頁）。足認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雖均非與系爭土地同區，然既適用相同抵稅規則，抵稅基礎均同，對估價結果不生影響，且上開比較標的均為買賣實例，自無適用第97條但書之餘地。上訴人此部分所指，亦不足採。
　⒏被上訴人末主張上訴人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83條規定，請求望安鄉公所返還000、000號土地，並自損害額中扣除云云。然按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以其所受者，無償讓與第三人，而受領人因此免返還義務者，第三人於其所免返還義務之限度內，負返還責任，民法第183條固有明文。惟查000、000號土地係由「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於辦理單獨繼承登記後，另委任代書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施能富等4人、許愛貞等5人，再贈與移轉予望安鄉公所，施能富等人係善意受讓取得上開2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等情，業如前述，而000、000地號土地係由「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以2,747萬9,548元出售予訴外人游世一，有土地所有權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79頁反面至81頁），游世一則係受施能富、楊正利等人委託購買作為捐贈公益及個人節稅使用，亦有楊正利、施能富於調查局受訊問時之調查筆錄附卷可稽（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84至85頁、第89至90頁反面），施能富等人自非不當得利之受領人，自無從類推適用民法第183條，令望安鄉公所負返還000、000號土地予上訴人之責任。被上訴人主張此部分應自損害額中扣除，尚不足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217萬9,5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5年5月4日（見原審卷一第1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附表：
		項次

		標的

		評估面積（坪）

		公告現值總額（元）A

		市價占公告現值比例B

		預估總值（元）
C＝A×B



		1

		○○區○○段○○段00地號

		163.9569

		163,145,522

		13.99%

		22,824,059



		2

		○○區○○段○○段000地號

		22.3245

		16,055,190

		12.64%

		2,029,376



		3

		○○區○○段○○段000地號

		224.6970

		195,325,945

		13.99%

		27,326,100



		


		合計

		410.9784

		


		


		52,179,535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國更六字第1號

上  訴  人  王澤庸                              

            王焜池  

            楊王照子

            王玉女  

            王培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國宏律師

            周詩鈞律師

上  訴  人  王萬子  



訴訟代理人  許智勝律師

            李瑞玲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洪于佩  

訴訟代理人  徐秀蘭律師

            許宏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6年6月2

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重國字第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第六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

（確定部分除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伍仟貳佰壹拾柒萬玖仟伍佰參拾伍元，及

自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由被上

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二，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有債

    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

    821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

    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最

    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㈠決議意旨參照）。又原告

    之訴有當事人不適格，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

    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法院始得以判決駁回之，此觀民

    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規定自明。上訴人公同共有臺

    北市○○區○○段○○段00地號（應有部分5646/46730，下稱00地

    號）土地及同段○○段000、000地號（應有部分各12/20，下

    稱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因被上訴人所

    為上訴人王萬子單獨繼承登記而受有損害，依土地法第68條

    第1項規定訴請賠償損害，乃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上訴人

    王澤庸、王焜池、楊王照子、王玉女、王培基（下稱王澤庸

    等5人）固未列王萬子為原告而逕為起訴，嗣於原審已追加

    王萬子為原告而補正當事人適格之欠缺。被上訴人抗辯王澤

    庸等5人起訴，本件當事人不適格云云，尚無可採。

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林芳儀，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洪

    于佩，有臺北市政府114年5月6日府人任字第1140119672號 

    令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81至183頁），並據洪于佩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77至179頁），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王諸齊於民國80年2月22日死亡

    ，所遺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間遭不知名第三人（下稱「第三

    人」）持偽造王萬子身分證、變造原審共同被告臺北市松山

    區戶政事務所（下稱松山戶政）核發王萬子戶口名簿、王諸

    齊除戶及全戶戶籍謄本，及持向原審共同被告新北市新店區

    戶政事務所（下稱新店戶政）、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下稱臺

    北國稅局）各申請核發之印鑑證明、王諸齊「遺產稅逾核課

    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下稱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

    暨自行製作王萬子為唯一繼承人之不實繼承系統表（下稱系

    爭繼承系統表），向被上訴人辦理王萬子單獨繼承系爭土地

    （下稱系爭繼承登記）後，將000、000地號土地各移轉登記

    予訴外人施能富等人，再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澎湖縣望安鄉公

    所（下稱望安鄉公所）；另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陳

    嘉慶等人，復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臺北市政府及林宴夙等人，

    致伊受有系爭土地依92年當年期公告現值加2成即新臺幣（

    下同）4億4,943萬2,001元之損害，伊於94年9月27日請求國

    家賠償遭拒等情。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土地法第68

    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加計法定遲延

    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原審就上開部分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4億4,943萬2,

    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5年5月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

二、被上訴人則以：王萬子於92年11月間、王澤庸等5人於93年3

    月9日均已知悉系爭土地遭移轉之損害，王澤庸等5人於95年

    3月27日起訴未經王萬子同意，其當事人不適格，且已罹於

    消滅時效；王萬子於95年4月25日追加為原告亦罹於時效；

    上訴人未向登記名義人或轉得人請求回復原狀，就損害發生

    與有過失，亦應扣除得向臺北市政府、望安鄉公所請求返還

    之部分土地；其等請求賠償之金額顯高於市價等語，資為抗

    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68至171頁）

　㈠上訴人為王諸齊（80年2月22日亡）之全體繼承人，就王諸齊

    所遺系爭土地，已於81年3月15日申報並繳清遺產稅，經臺

    北國稅局發給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有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戶

    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1、

    35至43、215至217頁，本院96年度重上國字第12號卷〈下稱

    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70頁）。

　㈡「第三人」於92年10月3日持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向王萬子

    設籍之松山戶政申請補發戶口名簿、核發王諸齊除戶戶籍謄

    本及王萬子之母即王諸齊配偶之訴外人王陳巧之除戶謄本，

    有戶籍謄本、索引資料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5、38至43、22

    9頁）。　　

　㈢「第三人」於92年10月3日持王萬子名義之身分證、松山戶政

    核發之戶口名簿，向新店戶政申請將王萬子之戶籍由臺北市

    ○○區○○里0鄰○○路0段000號遷至臺北縣○○市○○里00鄰○○路0段

    000號4樓；再於92年10月6日持王萬子名義之身分證，向新

    店戶政申請遷址後之戶籍謄本，並辦理印鑑登記及請領印鑑

    證明，均經新店戶政准予登記及核發，有戶籍謄本、印鑑證

    明、新店戶政92年12月4日北縣店戶字第0920013398號函、

    申請書可佐（見原審卷一第51至53、203、223、226至227頁

    ）。　

　㈣「第三人」復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陳秉豐代書於92

    年10月14日向臺北國稅局申報王諸齊之系爭土地遺產稅，經

    臺北國稅局核發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有該證明書、遺產申

    報書及其附件可參（見原審卷一第54至55、206至217頁）。

    該「第三人」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陳秉豐於92年10月15

    日向被上訴人申辦系爭繼承登記，經被上訴人准予登記並發

    給新土地所有權狀，有申請書、異動索引、土地所有權狀、

    申請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8至59、246、259、275頁，

    卷二第20至46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70頁）。

　㈤「第三人」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鄭美珍代書於92

    年10月31日持新店戶政核發之王萬子戶籍謄本、印鑑證明，

    及被上訴人核發之0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向被上訴人

    申請將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施能富（應有

    部分494/2000，與後3人合稱施能富等4人）、高英智（應有

    部分157/2000）、楊坤儒（應有部分137/2000）、張永昌（

    應有部分414/2000）；將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

    外人許愛貞（應有部分3690/20000，與後4人合稱許愛貞等5

    人）、林隆士（應有部分2643/20000）、廖年毓（應有部分

    2400/20000）、楊正利（應有部分1998/20000）、高英智（

    應有部分1269/20000）。上開2筆土地之各該受讓人嗣於92

    年11月25日以贈與為原因，將各該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望安

    鄉公所，有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戶籍謄本、

    土地所有權狀、異動索引內容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3至64頁

    、第67至68頁、第72至75頁、第247至248頁、第252至254頁

    、第259至261頁、第275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61至370頁，

    本院卷一第268至275頁）。「第三人」亦假冒王萬子名義，

    委託訴外人李斯棐代書於92年10月21日持新店戶政核發之王

    萬子戶籍謄本、印鑑證明，及被上訴人核發之00地號土地所

    有權狀，向被上訴人申請將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各24

    275/467300、32185/467300依序移轉登記予陳嘉慶、訴外人

    羅才仁（下合稱陳嘉慶等2人，與施能富等4人及許愛貞等5

    人下合稱陳嘉慶等10人〈高英智兼有000、000地號土地〉）。

    該2人再以買賣為原因，迭經移轉後，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

    有部分40964/467300於94年3月18日移轉登記予林宴夙，另

    應有部分15496/467300，於92年11、12月間，以贈與為原因

    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申請書、

    印鑑證明、土地所有權狀可參（見原審卷一第76至81，146

    至147、223、240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68頁）。

　㈥上訴人於94年9月27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

    於94年10月13日拒絕，有請求書、被上訴人函文可佐（見原

    審卷一第16至2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億4,943萬2,001元本息予上訴人公同

    共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

    點及本院判斷，析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⒈按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

    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

    在此限。前項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土地法

    第68條定有明文。該條文依國家賠償法第6條規定，為國家

    賠償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揆其立法意旨係在貫徹土

    地登記之公示性及公信力，使土地權利人不因地政機關就土

    地登記之錯誤、遺漏或虛偽而受損害，以兼顧交易安全及權

    利人之權利保障，自不因是否有第三人詐術行為涉入，而為

    不同認定。又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修正前第14條）規定：

    「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及第69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

    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

    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所指情形，乃僅屬例示，應解

    為如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係因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之事由所

    致者，地政機關均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否則即違土地法第68

    條第1項之立法精神。換言之，地政機關除能證明登記錯誤

    、遺漏或虛偽之原因，係可歸責於受害者外，應就登記錯誤

    、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是被上訴人辯

    稱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不適用於第三人施用詐術致地

    政機關為不實登記之情形云云，自不足採。

　⒉按不動產登記關係人民權益甚鉅，地政機關辦理土地登記業

    務之人員為不動產之登記時，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自應本於專業知識及技術，盡其職務上相當之注意義務，據

    以審查不動產登記申請之文件是否真實，而為准否登記之處

    分（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37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8號解釋理由書亦闡明：土地登記為

    不動產權利之公示制度，依法具有公信力（土地法第43條參

    照），主管機關辦理土地總登記並發給書狀之前，應履行嚴

    謹之實質審查程序。即基於不動產價值不菲，土地登記復具

    公示性及公信力，為求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地政機關就不動

    產權利之變動，原應本於專業知識及技術，負較高之審查責

    任。地政主管機關鑒於不肖之徒常利用偽造之文件取得土地

    ，就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或同時辦理住址變更登記等歹徒慣

    用之手法，於土地登記規則或土地法所定之登記程序外，即

    特設防範機制，於內政部「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登記機關應注意

    審查其原因證明文件，必要時應調閱原案或登記簿或向權利

    利害關係人、原文件核發機關查證。於公告原權利書狀作廢

    時，應以登記名義人之申請案載住所、登記簿登記住所併同

    通知」，及臺灣省各地政機關加強地籍資料及權狀管理防範

    措施（下稱防範措施）第貳之二第7款規定「凡申請書狀補

    給登記案件及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之申請案件，登記機關辦

    理公告時應同時以雙掛號通知登記名義人；如同時辦理住址

    變更登記者，應按新舊地址寄送，所寄之通知不克送達時，

    應進一步加以研判」（見本院99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4號卷〈

    下稱更一卷，各更審卷下均以更次稱之〉二第117、119頁）

    。

　⒊查上訴人為王諸齊所遺留系爭土地之全體繼承人，因「第三

    人」假冒「王萬子」之名，委託代書陳秉豐持部分經變造之

    繼承登記文件（下稱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向被上訴人辦畢

    系爭土地由王萬子一人單獨繼承之繼承登記後，該「第三人

    」另委任代書李斯棐、鄭美珍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

    轉於他人，嗣再輾轉讓與另他人等情，為兩造所是認（見兩

    造不爭執事項㈠至㈤），該情應堪認定。依系爭繼承登記文件

    所附變造之王諸齊除戶全戶謄本共4張（見更二卷二第63至6

    6頁），其中第4張記載為全部謄本，第1張及第3張之戶籍資

    料上方冊頁章戳之本戶總計頁數卻為空白，第2張戶籍資料

    上方之冊頁章戳甚至遭完全塗銷，有松山戶政94年5月18日

    核發之王諸齊全戶謄本可資對照（見重上國字卷一第380至3

    85頁）。另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諸齊除戶部分謄本，記

    載68年4月18日改寫，王諸齊為戶長（見更二卷二第60頁）

    ，所附變造之王陳巧除戶部分謄本（見更二卷二第62頁），

    係於之後71年5月8日改寫，卻列68年1月20日死亡、68年2月

    21日申請登記之王陳巧為戶長，而真正之王陳巧除戶謄本記

    載並非戶長可佐（見重上國字卷一第389頁）。即系爭繼承

    登記文件所附王諸齊、王陳巧之戶籍謄本有上述明顯易見之

    重大瑕疵，足認該假冒「王萬子」之「第三人」申請系爭土

    地由王萬子一人單獨繼承登記，有可疑之處，揆諸前開注意

    事項及說明，被上訴人受理系爭繼承登記，本應盡其職務上

    相當之注意義務，依其專業知識及技術判斷，不能單憑系爭

    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萬子切結為唯一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而

    為繼承登記，有必要向原文件核發機關即松山戶政查證，被

    上訴人自不能僅以其曾向新店戶政查證而主張免責。又系爭

    繼承登記同時有土地建築改良物逕為變更登記申請書申請住

    址變更（見原審卷二第22頁）及切結所有權狀遺失（見更二

    卷二第69頁），而非單純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開注意事項

    、防範措施及說明，被上訴人辦理上開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

    申請繼承登記及同時辦理住址變更之案件，亦不得僅憑申請

    人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67條第1款之切結書，即認地政機關

    無須審查，而應盡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通知居住於舊

    址之上訴人，當可避免損害之發生。被上訴人竟未為通知，

    亦未向原文件核發機關查證，僅憑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即將

    系爭土地錯誤登記為王萬子單獨繼承登記，致系爭土地之所

    有權進而移轉予善意第三人。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土地

    法第68條第1項之規定，就上訴人受有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

    不能或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負國家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被上訴人以本件申請案為繼承登記，抗辯無上開注意事項或

    防範措施規定之適用云云，亦無足採。

　⒋被上訴人雖辯稱：上開王諸齊除戶謄本之冊頁章中關於本戶

    頁號數留白，係松山戶政核發當時可能存在之現象，被上訴

    人受理系爭繼承登記時，無法經由電腦查核確認松山戶政是

    否已填入該戶之頁號數等情。證人即被上訴人第一課課員李

    雯玲固到場證稱：當時就類似王諸齊除戶謄本上之冊頁章有

    關頁數部分塗白之狀況，曾詢問過戶政所，戶政所表示在進

    行掃瞄之準備動作，頁數部分會等準備工作差不多時再加註

    上去，所以對有留白之部分不會認為有問題云云（見重上國

    字卷二第107頁）。惟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戶籍謄本，除

    頁數留白外，尚有其間冊頁章戳完全被塗銷、列死者為戶長

    等明顯問題，已如前述；且土地法第68條第1項所定賠償責

    任，不以地政人員具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被上訴人以上述有

    疑義之謄本，辯稱：毋庸請求松山戶政協助審認真偽，無須

    負賠償責任云云，洵不足取。

　⒌被上訴人復辯稱：因「第三人」假冒「王萬子」將系爭土地

    過戶予第三人之債權及物權行為皆不成立，捐贈抵稅予望安

    鄉公所之行為亦屬無效，上訴人本得採取法律途徑回復系爭

    土地所有權，自未受有損害云云。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

    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文。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

    係對善意第三人因信賴該登記而為權利新登記，所予之保護

    ，不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而被剝奪。如第三人因信賴

    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通常可認信賴者不知其為不實，此

    項善意取得即應受推定，是以主張非善意者，自應就此事實

    負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19號判決先例、71

    年度台上字第4025號、99年度台上字第592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上訴人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因「第三人」假冒「王

    萬子」之名，於辦理單獨繼承登記後，該「第三人」另委任

    代書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陳嘉慶等10人，000

    、000地號土地再贈與移轉予望安鄉公所，及00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輾轉移轉予臺北市、林宴夙等情，業如前述，該等取

    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新登記者，於通常情形下，因信賴「王萬

    子」之繼承登記，受有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保護，此不因系

    爭土地原屬上訴人所有，「王萬子」之繼承登記無效或撤銷

    而被剝奪。兩造對於系爭土地業由訴外人善意受讓一節均不

    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8頁），則上訴人主張共同繼承之系

    爭土地已不能回復原狀而受有損害，自屬有據。被上訴人辯

    稱上訴人並未因系爭繼承登記受有損害云云，亦不足取。

　㈡被上訴人所為時效抗辯，並不可採：

　　按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前段之損害賠償責任係國家賠償法之

    特別規定，業如前述，惟土地法就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既未

    規定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規定，即

    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2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而所謂知有損害時起，參酌同法施行細則第3

    條之1之規定，係指知有損害之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

    事實，乃以主觀判斷為基準，故因土地登記錯誤、遺漏或虛

    偽而請求國家賠償時，人民不僅必須知悉其受有損害，更須

    知悉其所受損害係肇因於公務員違法行使公權力，方得開始

    起算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消滅時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上字第17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同共有之債權之行使須

    全體公同共有人共同為之，必公同共有人全體均知悉受有損

    害之事實及損害肇因於地政機關所為土地登記錯誤遺漏或虛

    偽，始得起算消滅時效期間。證人即王玉女配偶楊本泉證稱

    ：94年5、6月間遇到王松敏即王萬子之子時，王玉女不知道

    系爭土地移轉過程之細節，伊等跟王松敏說如果是王萬子賣

    的應該要出來跟大家處理，若是別人所為，王萬子也應該出

    面跟大家討論後續如何處理。…後來大家同意提告，王松敏

    表示可以找朋友協助，並帶伊等去找他朋友，他朋友在顧問

    公司工作，懂這些事情，兄弟姐妹都有到場，在94年9月左

    右拿資料告訴伊等，有人提供假資料去辦系爭土地過戶，還

    有辦理假的繼承登記，他朋友說可以去向這些機關主張權利

    ，當時伊等才知道可以向這些機關請求賠償等語（見更三卷

    一第91至92頁、更四卷第175至17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

    於94年9月間始知悉被上訴人錯誤為系爭繼承登記一情為真

    實。則上訴人於95年3月27日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

    見原審卷一第3頁），自未罹於2年時效。至王萬子、王培基

    縱分別於92年11月24日、93年3月9日曾取得系爭繼承登記相

    關資料，僅足認其等知悉系爭土地遭盜賣而受有損害乙節，

    難謂其等同時知悉被上訴人有前揭過失執行職務致為錯誤之

    系爭繼承登記，遑論王澤庸、王焜池、楊王照子、王玉女均

    未直接取得系爭繼承登記相關資料。是被上訴人抗辯王萬子

    於92年11月24日、王澤庸等5人於93年3月9日均已知悉系爭

    土地遭盜賣，遲至95年3月27日方起訴請求，已逾2年時效云

    云，尚不足採。

　㈢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與有過失，亦不足採：

　　查本件係第三人以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向松山戶政請領戶口

    名簿、王諸齊之全戶及除戶戶籍謄本而變造，再以上開文件

    向新店戶政申辦王萬子遷移戶籍、印鑑證明，另冒王萬子名

    義向臺北國稅局申請獲准核發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復以系

    爭繼承登記文件向被上訴人申請辦理系爭繼承登記等情，業

    如前述，尚難認上訴人就上開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有何過

    失行為可言。又陳嘉慶等10人於92年10月間善意取得系爭土

    地，嗣分別移轉林宴夙、臺北市政府、望安鄉公所，已如前

    述，上訴人既已喪失系爭土地所有權，自無從請求其等回復

    原狀，是被上訴人抗辯王萬子於92年11月時知悉系爭土地遭

    盜賣，未即向當時登記名義人或轉得人請求回復原狀，自屬

    與有過失云云，洵屬無據。此外，被上訴人亦未就有何可歸

    責上訴人之事由，致為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舉證以實其說

    ，則其抗辯上訴人與有過失，尚不足採。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為5,217萬9,535元，逾此

    範圍之請求，不予准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4億4,943萬2,001元，被上訴人

    則抗辯上訴人請求之賠償金額高於系爭土地92年之市價等語

    。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就系爭土地

    於92年10月17日之市價進行鑑定，該公會委由輪值之楊長達

    估價師鑑定並提出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估價

    報告書（外置於卷宗，下稱系爭估價報告），鑑定結果如附

    表所示。系爭估價報告先就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分析，即一

    般因素（政策、經濟方面）、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

    個別因素、最有效使用等分析（見系爭估價報告第10至28頁

    ），其中就不動產市場價格部分略以：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

    17日當時已全數開闢為道路，短期間被徵收之可能性不高，

    且查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部歷年異動清冊至113年8月，

    臺北市政府對系爭土地並未有任何徵收紀錄；另就容積移轉

    而言，臺北市政府對於容積移轉則以「具一定規模之大型公

    園預定地與寬十五公尺以上未開闢計畫道路」為限，故系爭

    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不具備容積移轉條件；而若以捐贈

    公共設施用地抵稅用途，市場交易價格約介於公告現值之11

    %至16%之間。並參照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下稱系爭規則）

    第97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估價，以比

    較法估價為原則」，因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無法開發

    利用且無收益實例，成本法與收益法皆不適用；又市場上道

    路用地可做為容積移轉、捐地節稅或預期徵收之標的，而有

    交易案例，故選定以比較法評估系爭土地價格，並考量系爭

    土地並未相連，故分別以比較法進行該3筆土地之價格評估

    。至就比較法評估價格過程係採百分率調整法，即將比較標

    的與該3筆土地各項個別因素及區域因素作一比較，並比較

    出各項因素之差異百分比率，予以計算系爭土地比較價格。

    價格評估基準則係假設為個人地主出售予道路用地收購者（

    盤商）之市場收購價格，理由係基於道路用地之自然人地主

    不易有管道知悉道路用地之潛在直接需求者，因此出售對象

    以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為主。經上開比較調整評估後，

    該3筆土地市價占公告現值比率分別為13.99%、12.64%及13.

    99%，合計系爭土地評估總值為5,217萬9,535元，詳如附表

    所示。另出具系爭估價報告之楊長達估價師於91年間取得不

    動產估價師證書（見系爭估價報告附件10），其於本院亦結

    證稱：伊有32年不動產估價經驗，平均1年約有300件，目前

    擔任臺北市估價師公會的研展主委、常務理事、新北市財政

    局財審委員、基隆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曾任臺北市

    政府都市更新處委員、容積代金評價委員會的委員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66至67頁），堪信其具備估價之相關專業知識及

    累積相當實務經驗，其本於專業以合於常規之上開估價方式

    所得結果，並無客觀上有明顯不合理之情況，自得採為裁判

    基礎。堪認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之市價以5,217萬9,535

    元為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請求之賠償金額高於市價，為

    有理由。則上訴人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賠償5,217萬9,53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上訴人雖執修正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2項規定，主張

    ：倘系爭土地未因被上訴人之故意或過失致令上訴人喪失所

    有權，上訴人自得依法取得政府徵收土地之補償金，本件應

    依政府徵收土地之計算方式計算賠償金額等語。然上揭條文

    係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

    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第

    1項）。前項徵收補償地價，必要時得加成補償；其加成補

    償成數，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

    格，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時評定

    之（第2項）」。該規定顯係規範被徵收土地於徵收當期之

    補償及計算方式。而證人楊長達於本院證稱：道路用地徵收

    價格比售予盤商價格較高，但系爭土地於當時並未有被徵收

    之可能性，伊沒有查到92年間臺北市政府有與本案無關之道

    路用地徵收案例，伊所理解是除非有迫切需要之土地，當時

    才會徵收，臺北市政府有定義迫切需要之土地是哪些，但系

    爭土地不在該範圍，伊有查系爭土地之異動清冊，系爭土地

    一直到113年都沒有徵收之登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3至64

    頁）。足認系爭土地迄今並未被徵收，亦未被臺北市政府列

    為迫切需要之土地，上訴人無從取得政府徵收土地之補償金

    ，其主張應依政府徵收土地之計算方式計算賠償金額，尚不

    足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臺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十次

    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載有「查九十二年公告土地

    現值一般徵收土地在加計二成據以作為徵收補償標準後，其

    補償地價已達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合於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

    第2項暨其施行細則第30條第2項有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

    之區段地價之規定，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建議一般徵收土地補償地價加成補償為加發二成」、「決議

    ：照案通過」（見重上國字卷二第61至62頁），故系爭土地

    應按92年度之公告現值加2成計算受損害時之價值，始符合

    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等語。然觀諸系爭會議紀錄，上開記載為

    該會議討論提案第2案，案由則為「請評議本市九十二年徵

    收土地加成補償標準」，即該案係依修正前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第2項規定決定徵收該年度土地加成補償標準，並非決

    定系爭土地之市價，且自說明欄一所載「有關本市上一年加

    成補償標準評定結果為一般徵收土地加二成，區段徵收土地

    不予加成，執行以來，尚能為民眾及民意代表所接受，且對

    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及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維護，均能

    兼顧」等語，益見該提案係延續前一年之補償標準，即一般

    徵收土地加二成，區段徵收土地不予加成，惟同為徵收土地

    ，何以一般徵收加二成，區段徵收則不加成，又何以一般徵

    收土地無須考量其地目、坐落位置、面積大小、目前使用現

    況等差異，均一律加二成，蓋此係行政機關考量民眾及民意

    代表之接受度、社會公平正義及被徵收人權益之維護，所為

    之政策決定，並未考量土地市場之供需或其他價格形成之因

    素，顯非市場機制所決定之價格，尚不足反應系爭土地當時

    即為道路使用之實際市價，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⒋本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31號判決發回意旨另以：訴

    外人莊美蓉於調查局調查時陳稱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有取得

    佣金，為交易價格之0.5%，即218萬2,500元，嗣因該筆買賣

    有問題，伊就將該筆佣金全部退還陳嘉慶及訴外人游世一等

    語 （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93頁背面），倘依莊美蓉上開所

    述，買賣總價似為4億3,650萬元（計算式218萬2,500÷0.5%＝

    4億3,650萬）等情。然查，該筆錄並非具結證述，上訴人已

    當庭表示並未引用莊美蓉此部分之說法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168頁），且莊美蓉亦陳稱：92年10月中旬早上，伊與吳素

    月先到陳秉豐代書事務所，再陪同地主「王萬子」、陳吉林

    、陳國昌、謝昇財等4人到達陳嘉慶位於台北市○○區○○路的

    辦公室，與王萬子在該辦公室簽訂買賣契約，購買00地號土

    地，價金為2千餘萬元等語（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99頁），

    核與陳嘉慶所稱買賣價金為2,202萬4,000元（見外放調查局

    卷一第61頁）相符，且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間由「第三人」

    盜賣予陳嘉慶及游世一時，00地號土地之實際出售價格為2,

    202萬4,000元，000、000地號土地則為2,747萬9,548元等情

    ，亦有土地買賣契約在卷可稽（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64頁反

    面、79頁反面至81頁），是莊美蓉上開系爭土地佣金為買賣

    價金0.5%之陳述，應有誤會，尚不足採，自難遽此推論系爭

    土地之買賣總價為4億3,650萬元。　　

　⒌上訴人再主張：系爭估價報告係在假設前提下所作出之估價

    結果，與系爭規則第2條之正常價格定義不符，且違背本院

    囑託鑑定事項中所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該鑑定

    結果不足採為裁判基準云云。然系爭估價報告已載明所鑑定

    之價格種類為「正常價格」（見系爭估價報告第2頁），且

    系爭規則第2條第1款定義「正常價格」為指具有市場性之不

    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

    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

    ，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第2款「限定價格」為指具有市場

    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

    金額表示者：㈠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

    為目的。㈡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㈢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

    產分割為前提；第3款「特定價格」則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

    產，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而

    系爭估價報告雖稱道路用地主要買賣目的可分為「抵稅」、

    「政府徵收取得」、「容積移轉」（見系爭估價報告書第15

    頁），惟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並無公告徵收情形，

    至113年8月亦未有任何徵收紀錄，且臺北市政府對於容積移

    轉則以「具一定規模之大型公園預定地與寬十五公尺以上未

    開闢計畫道路」為限，故系爭土地當時亦不具備容積移轉條

    件，業如前述。故系爭估價報告之價格評估係以抵稅為買賣

    目的，評估基準則係假設為個人地主出售予道路用地收購者

    （盤商）之市場收購價格。假設理由係基於道路用地之自然

    人地主不易有管道知悉道路用地之潛在直接需求者，因此出

    售對象以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為主，與上揭「正常價格

    」之定義即買賣雙方均有意願，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

    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無扞格之處，亦難

    認有何違背鑑定事項所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之處

    。上訴人恐係誤認在有假設前提下所鑑定之價格即為「限定

    價格」或「特定價格」，其主張尚不足採。上訴人雖另指稱

    ：系爭估價報告並未詢問仲介業者，亦未透過臺北市不動產

    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搜尋相關仲介道路用地資料，其上開

    假設前提即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不符云云。惟證

    人楊長達證稱：道路用地所有權人於92年當時把土地賣給盤

    商的管道是最普遍，伊不是很清楚92年時有沒有仲介能夠仲

    介道路用地的買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2頁），即系爭估價

    報告上開假設，符合92年當時道路用地最普遍之交易管道，

    尚難認其估價非一般正常交易價格。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於

    92年時經仲介之道路用地交易案例或統計數字，其遽為指摘

    估價報告不當，尚不足採。

　⒍上訴人另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未依系爭規則

    第22條規定查證確認，依系爭規則第23條規定，應不予採用

    。然系爭規則第22條規定：「所蒐集之比較標的，應就下列

    事項詳予查證確認：一、交易價格及各項費用之負擔方式。

    二、交易條件；有特殊付款方式者，其方式。三、比較標的

    狀況。四、交易日期。前項查證確有困難之事項，應於估價

    報告書中敘明」；第23條則規定：「比較標的有下列情況，

    應先作適當之調整；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

    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一、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而系爭估價報告就3個比較標的有以列表詳述土地使用分

    區、價格型態、日期、面積、總價等，並於備註欄記載比較

    標的之狀況（見系爭估價報告第30頁），並無未依系爭規則

    第22條規定查證確認之情形，上訴人此部分所指，尚不足採

    。又道路用地若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抵稅用途，市場交易價

    格約介於公告現值之11%至16%之間，業如前述，3個比較標

    的之交易價格占公告現值之比例，未逸脫該範圍，符合一般

    交易行情，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各該比較標的有何急買、急

    賣之情形，僅以各該比較標的均為出售與盤商之價格，成交

    價格僅約公告現值比例之12%，空言各該比較標的顯為急買

    、急賣，應不予採用云云，要不足採。

　⒎上訴人復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分別位於士林

    區、大同區、中山區，均非與系爭土地毗鄰之土地，以之作

    為比較標的，未依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實乏依據云云。然

    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無買賣實例者，得比較其與毗

    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差異，及土地價值減損情況，並

    斟酌毗鄰土地平均價格為基礎推論之」，而證人楊長達證稱

    ：就抵稅而言，臺北市只有一個都市計劃，有不同的行政區

    ，抵稅規則均同，故只要找到臺北市的案例，不一定要找到

    大安區，本身抵稅基礎均同，故可適用，且本件是有買賣案

    例，可以用比較法，不需要用第97條但書做評估，毗鄰土地

    不是道路用地，沒有參考意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頁）。

    足認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雖均非與系爭土地同區

    ，然既適用相同抵稅規則，抵稅基礎均同，對估價結果不生

    影響，且上開比較標的均為買賣實例，自無適用第97條但書

    之餘地。上訴人此部分所指，亦不足採。

　⒏被上訴人末主張上訴人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83條規定，請求望

    安鄉公所返還000、000號土地，並自損害額中扣除云云。然

    按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以其所受者，無償讓與第三人，而受

    領人因此免返還義務者，第三人於其所免返還義務之限度內

    ，負返還責任，民法第183條固有明文。惟查000、000號土

    地係由「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於辦理單獨繼承登

    記後，另委任代書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施能富

    等4人、許愛貞等5人，再贈與移轉予望安鄉公所，施能富等

    人係善意受讓取得上開2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等情，業如前

    述，而000、000地號土地係由「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

    名以2,747萬9,548元出售予訴外人游世一，有土地所有權買

    賣契約書在卷可憑（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79頁反面至81頁）

    ，游世一則係受施能富、楊正利等人委託購買作為捐贈公益

    及個人節稅使用，亦有楊正利、施能富於調查局受訊問時之

    調查筆錄附卷可稽（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84至85頁、第89至

    90頁反面），施能富等人自非不當得利之受領人，自無從類

    推適用民法第183條，令望安鄉公所負返還000、000號土地

    予上訴人之責任。被上訴人主張此部分應自損害額中扣除，

    尚不足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5,217萬9,5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5年5

    月4日（見原審卷一第1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

    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

    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附表：

項次 標的 評估面積（坪） 公告現值總額（元）A 市價占公告現值比例B 預估總值（元） C＝A×B 1 ○○區○○段○○段00地號 163.9569 163,145,522 13.99% 22,824,059 2 ○○區○○段○○段000地號 22.3245 16,055,190 12.64% 2,029,376 3 ○○區○○段○○段000地號 224.6970 195,325,945 13.99% 27,326,100  合計 410.9784   52,17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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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詩鈞律師
上  訴  人  王萬子  


訴訟代理人  許智勝律師
            李瑞玲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洪于佩  
訴訟代理人  徐秀蘭律師
            許宏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6年6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重國字第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六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部分除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伍仟貳佰壹拾柒萬玖仟伍佰參拾伍元，及自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二，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㈠決議意旨參照）。又原告之訴有當事人不適格，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法院始得以判決駁回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規定自明。上訴人公同共有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應有部分5646/46730，下稱00地號）土地及同段○○段000、000地號（應有部分各12/20，下稱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因被上訴人所為上訴人王萬子單獨繼承登記而受有損害，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訴請賠償損害，乃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上訴人王澤庸、王焜池、楊王照子、王玉女、王培基（下稱王澤庸等5人）固未列王萬子為原告而逕為起訴，嗣於原審已追加王萬子為原告而補正當事人適格之欠缺。被上訴人抗辯王澤庸等5人起訴，本件當事人不適格云云，尚無可採。
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林芳儀，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洪于佩，有臺北市政府114年5月6日府人任字第1140119672號 令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81至183頁），並據洪于佩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77至17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王諸齊於民國80年2月22日死亡，所遺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間遭不知名第三人（下稱「第三人」）持偽造王萬子身分證、變造原審共同被告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下稱松山戶政）核發王萬子戶口名簿、王諸齊除戶及全戶戶籍謄本，及持向原審共同被告新北市新店區戶政事務所（下稱新店戶政）、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下稱臺北國稅局）各申請核發之印鑑證明、王諸齊「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下稱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暨自行製作王萬子為唯一繼承人之不實繼承系統表（下稱系爭繼承系統表），向被上訴人辦理王萬子單獨繼承系爭土地（下稱系爭繼承登記）後，將000、000地號土地各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施能富等人，再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澎湖縣望安鄉公所（下稱望安鄉公所）；另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陳嘉慶等人，復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臺北市政府及林宴夙等人，致伊受有系爭土地依92年當年期公告現值加2成即新臺幣（下同）4億4,943萬2,001元之損害，伊於94年9月27日請求國家賠償遭拒等情。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4億4,943萬2,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5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
二、被上訴人則以：王萬子於92年11月間、王澤庸等5人於93年3月9日均已知悉系爭土地遭移轉之損害，王澤庸等5人於95年3月27日起訴未經王萬子同意，其當事人不適格，且已罹於消滅時效；王萬子於95年4月25日追加為原告亦罹於時效；上訴人未向登記名義人或轉得人請求回復原狀，就損害發生與有過失，亦應扣除得向臺北市政府、望安鄉公所請求返還之部分土地；其等請求賠償之金額顯高於市價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68至171頁）
　㈠上訴人為王諸齊（80年2月22日亡）之全體繼承人，就王諸齊所遺系爭土地，已於81年3月15日申報並繳清遺產稅，經臺北國稅局發給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有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1、35至43、215至217頁，本院96年度重上國字第12號卷〈下稱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70頁）。
　㈡「第三人」於92年10月3日持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向王萬子設籍之松山戶政申請補發戶口名簿、核發王諸齊除戶戶籍謄本及王萬子之母即王諸齊配偶之訴外人王陳巧之除戶謄本，有戶籍謄本、索引資料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5、38至43、229頁）。　　
　㈢「第三人」於92年10月3日持王萬子名義之身分證、松山戶政核發之戶口名簿，向新店戶政申請將王萬子之戶籍由臺北市○○區○○里0鄰○○路0段000號遷至臺北縣○○市○○里00鄰○○路0段000號4樓；再於92年10月6日持王萬子名義之身分證，向新店戶政申請遷址後之戶籍謄本，並辦理印鑑登記及請領印鑑證明，均經新店戶政准予登記及核發，有戶籍謄本、印鑑證明、新店戶政92年12月4日北縣店戶字第0920013398號函、申請書可佐（見原審卷一第51至53、203、223、226至227頁）。　
　㈣「第三人」復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陳秉豐代書於92年10月14日向臺北國稅局申報王諸齊之系爭土地遺產稅，經臺北國稅局核發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有該證明書、遺產申報書及其附件可參（見原審卷一第54至55、206至217頁）。該「第三人」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陳秉豐於92年10月15日向被上訴人申辦系爭繼承登記，經被上訴人准予登記並發給新土地所有權狀，有申請書、異動索引、土地所有權狀、申請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8至59、246、259、275頁，卷二第20至46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70頁）。
　㈤「第三人」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鄭美珍代書於92年10月31日持新店戶政核發之王萬子戶籍謄本、印鑑證明，及被上訴人核發之0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向被上訴人申請將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施能富（應有部分494/2000，與後3人合稱施能富等4人）、高英智（應有部分157/2000）、楊坤儒（應有部分137/2000）、張永昌（應有部分414/2000）；將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許愛貞（應有部分3690/20000，與後4人合稱許愛貞等5人）、林隆士（應有部分2643/20000）、廖年毓（應有部分2400/20000）、楊正利（應有部分1998/20000）、高英智（應有部分1269/20000）。上開2筆土地之各該受讓人嗣於92年11月25日以贈與為原因，將各該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望安鄉公所，有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戶籍謄本、土地所有權狀、異動索引內容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3至64頁、第67至68頁、第72至75頁、第247至248頁、第252至254頁、第259至261頁、第275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61至370頁，本院卷一第268至275頁）。「第三人」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李斯棐代書於92年10月21日持新店戶政核發之王萬子戶籍謄本、印鑑證明，及被上訴人核發之00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向被上訴人申請將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各24275/467300、32185/467300依序移轉登記予陳嘉慶、訴外人羅才仁（下合稱陳嘉慶等2人，與施能富等4人及許愛貞等5人下合稱陳嘉慶等10人〈高英智兼有000、000地號土地〉）。該2人再以買賣為原因，迭經移轉後，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40964/467300於94年3月18日移轉登記予林宴夙，另應有部分15496/467300，於92年11、12月間，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申請書、印鑑證明、土地所有權狀可參（見原審卷一第76至81，146至147、223、240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68頁）。
　㈥上訴人於94年9月27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於94年10月13日拒絕，有請求書、被上訴人函文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6至2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億4,943萬2,001元本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判斷，析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⒈按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前項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土地法第68條定有明文。該條文依國家賠償法第6條規定，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揆其立法意旨係在貫徹土地登記之公示性及公信力，使土地權利人不因地政機關就土地登記之錯誤、遺漏或虛偽而受損害，以兼顧交易安全及權利人之權利保障，自不因是否有第三人詐術行為涉入，而為不同認定。又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修正前第14條）規定：「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及第69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所指情形，乃僅屬例示，應解為如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係因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之事由所致者，地政機關均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否則即違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立法精神。換言之，地政機關除能證明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之原因，係可歸責於受害者外，應就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是被上訴人辯稱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不適用於第三人施用詐術致地政機關為不實登記之情形云云，自不足採。
　⒉按不動產登記關係人民權益甚鉅，地政機關辦理土地登記業務之人員為不動產之登記時，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應本於專業知識及技術，盡其職務上相當之注意義務，據以審查不動產登記申請之文件是否真實，而為准否登記之處分（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37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8號解釋理由書亦闡明：土地登記為不動產權利之公示制度，依法具有公信力（土地法第43條參照），主管機關辦理土地總登記並發給書狀之前，應履行嚴謹之實質審查程序。即基於不動產價值不菲，土地登記復具公示性及公信力，為求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地政機關就不動產權利之變動，原應本於專業知識及技術，負較高之審查責任。地政主管機關鑒於不肖之徒常利用偽造之文件取得土地，就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或同時辦理住址變更登記等歹徒慣用之手法，於土地登記規則或土地法所定之登記程序外，即特設防範機制，於內政部「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登記機關應注意審查其原因證明文件，必要時應調閱原案或登記簿或向權利利害關係人、原文件核發機關查證。於公告原權利書狀作廢時，應以登記名義人之申請案載住所、登記簿登記住所併同通知」，及臺灣省各地政機關加強地籍資料及權狀管理防範措施（下稱防範措施）第貳之二第7款規定「凡申請書狀補給登記案件及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之申請案件，登記機關辦理公告時應同時以雙掛號通知登記名義人；如同時辦理住址變更登記者，應按新舊地址寄送，所寄之通知不克送達時，應進一步加以研判」（見本院99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4號卷〈下稱更一卷，各更審卷下均以更次稱之〉二第117、119頁）。
　⒊查上訴人為王諸齊所遺留系爭土地之全體繼承人，因「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委託代書陳秉豐持部分經變造之繼承登記文件（下稱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向被上訴人辦畢系爭土地由王萬子一人單獨繼承之繼承登記後，該「第三人」另委任代書李斯棐、鄭美珍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於他人，嗣再輾轉讓與另他人等情，為兩造所是認（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至㈤），該情應堪認定。依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變造之王諸齊除戶全戶謄本共4張（見更二卷二第63至66頁），其中第4張記載為全部謄本，第1張及第3張之戶籍資料上方冊頁章戳之本戶總計頁數卻為空白，第2張戶籍資料上方之冊頁章戳甚至遭完全塗銷，有松山戶政94年5月18日核發之王諸齊全戶謄本可資對照（見重上國字卷一第380至385頁）。另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諸齊除戶部分謄本，記載68年4月18日改寫，王諸齊為戶長（見更二卷二第60頁），所附變造之王陳巧除戶部分謄本（見更二卷二第62頁），係於之後71年5月8日改寫，卻列68年1月20日死亡、68年2月21日申請登記之王陳巧為戶長，而真正之王陳巧除戶謄本記載並非戶長可佐（見重上國字卷一第389頁）。即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諸齊、王陳巧之戶籍謄本有上述明顯易見之重大瑕疵，足認該假冒「王萬子」之「第三人」申請系爭土地由王萬子一人單獨繼承登記，有可疑之處，揆諸前開注意事項及說明，被上訴人受理系爭繼承登記，本應盡其職務上相當之注意義務，依其專業知識及技術判斷，不能單憑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萬子切結為唯一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而為繼承登記，有必要向原文件核發機關即松山戶政查證，被上訴人自不能僅以其曾向新店戶政查證而主張免責。又系爭繼承登記同時有土地建築改良物逕為變更登記申請書申請住址變更（見原審卷二第22頁）及切結所有權狀遺失（見更二卷二第69頁），而非單純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開注意事項、防範措施及說明，被上訴人辦理上開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申請繼承登記及同時辦理住址變更之案件，亦不得僅憑申請人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67條第1款之切結書，即認地政機關無須審查，而應盡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通知居住於舊址之上訴人，當可避免損害之發生。被上訴人竟未為通知，亦未向原文件核發機關查證，僅憑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即將系爭土地錯誤登記為王萬子單獨繼承登記，致系爭土地之所有權進而移轉予善意第三人。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規定，就上訴人受有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不能或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負國家賠償責任，自屬有據。被上訴人以本件申請案為繼承登記，抗辯無上開注意事項或防範措施規定之適用云云，亦無足採。
　⒋被上訴人雖辯稱：上開王諸齊除戶謄本之冊頁章中關於本戶頁號數留白，係松山戶政核發當時可能存在之現象，被上訴人受理系爭繼承登記時，無法經由電腦查核確認松山戶政是否已填入該戶之頁號數等情。證人即被上訴人第一課課員李雯玲固到場證稱：當時就類似王諸齊除戶謄本上之冊頁章有關頁數部分塗白之狀況，曾詢問過戶政所，戶政所表示在進行掃瞄之準備動作，頁數部分會等準備工作差不多時再加註上去，所以對有留白之部分不會認為有問題云云（見重上國字卷二第107頁）。惟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戶籍謄本，除頁數留白外，尚有其間冊頁章戳完全被塗銷、列死者為戶長等明顯問題，已如前述；且土地法第68條第1項所定賠償責任，不以地政人員具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被上訴人以上述有疑義之謄本，辯稱：毋庸請求松山戶政協助審認真偽，無須負賠償責任云云，洵不足取。
　⒌被上訴人復辯稱：因「第三人」假冒「王萬子」將系爭土地過戶予第三人之債權及物權行為皆不成立，捐贈抵稅予望安鄉公所之行為亦屬無效，上訴人本得採取法律途徑回復系爭土地所有權，自未受有損害云云。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文。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對善意第三人因信賴該登記而為權利新登記，所予之保護，不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而被剝奪。如第三人因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通常可認信賴者不知其為不實，此項善意取得即應受推定，是以主張非善意者，自應就此事實負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19號判決先例、71年度台上字第4025號、99年度台上字第59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因「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於辦理單獨繼承登記後，該「第三人」另委任代書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陳嘉慶等10人，000、000地號土地再贈與移轉予望安鄉公所，及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輾轉移轉予臺北市、林宴夙等情，業如前述，該等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新登記者，於通常情形下，因信賴「王萬子」之繼承登記，受有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保護，此不因系爭土地原屬上訴人所有，「王萬子」之繼承登記無效或撤銷而被剝奪。兩造對於系爭土地業由訴外人善意受讓一節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8頁），則上訴人主張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已不能回復原狀而受有損害，自屬有據。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並未因系爭繼承登記受有損害云云，亦不足取。
　㈡被上訴人所為時效抗辯，並不可採：
　　按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前段之損害賠償責任係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業如前述，惟土地法就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既未規定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規定，即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而所謂知有損害時起，參酌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1之規定，係指知有損害之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乃以主觀判斷為基準，故因土地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而請求國家賠償時，人民不僅必須知悉其受有損害，更須知悉其所受損害係肇因於公務員違法行使公權力，方得開始起算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消滅時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同共有之債權之行使須全體公同共有人共同為之，必公同共有人全體均知悉受有損害之事實及損害肇因於地政機關所為土地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始得起算消滅時效期間。證人即王玉女配偶楊本泉證稱：94年5、6月間遇到王松敏即王萬子之子時，王玉女不知道系爭土地移轉過程之細節，伊等跟王松敏說如果是王萬子賣的應該要出來跟大家處理，若是別人所為，王萬子也應該出面跟大家討論後續如何處理。…後來大家同意提告，王松敏表示可以找朋友協助，並帶伊等去找他朋友，他朋友在顧問公司工作，懂這些事情，兄弟姐妹都有到場，在94年9月左右拿資料告訴伊等，有人提供假資料去辦系爭土地過戶，還有辦理假的繼承登記，他朋友說可以去向這些機關主張權利，當時伊等才知道可以向這些機關請求賠償等語（見更三卷一第91至92頁、更四卷第175至17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於94年9月間始知悉被上訴人錯誤為系爭繼承登記一情為真實。則上訴人於95年3月27日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見原審卷一第3頁），自未罹於2年時效。至王萬子、王培基縱分別於92年11月24日、93年3月9日曾取得系爭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僅足認其等知悉系爭土地遭盜賣而受有損害乙節，難謂其等同時知悉被上訴人有前揭過失執行職務致為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遑論王澤庸、王焜池、楊王照子、王玉女均未直接取得系爭繼承登記相關資料。是被上訴人抗辯王萬子於92年11月24日、王澤庸等5人於93年3月9日均已知悉系爭土地遭盜賣，遲至95年3月27日方起訴請求，已逾2年時效云云，尚不足採。
　㈢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與有過失，亦不足採：
　　查本件係第三人以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向松山戶政請領戶口名簿、王諸齊之全戶及除戶戶籍謄本而變造，再以上開文件向新店戶政申辦王萬子遷移戶籍、印鑑證明，另冒王萬子名義向臺北國稅局申請獲准核發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復以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向被上訴人申請辦理系爭繼承登記等情，業如前述，尚難認上訴人就上開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有何過失行為可言。又陳嘉慶等10人於92年10月間善意取得系爭土地，嗣分別移轉林宴夙、臺北市政府、望安鄉公所，已如前述，上訴人既已喪失系爭土地所有權，自無從請求其等回復原狀，是被上訴人抗辯王萬子於92年11月時知悉系爭土地遭盜賣，未即向當時登記名義人或轉得人請求回復原狀，自屬與有過失云云，洵屬無據。此外，被上訴人亦未就有何可歸責上訴人之事由，致為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抗辯上訴人與有過失，尚不足採。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為5,217萬9,535元，逾此範圍之請求，不予准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4億4,943萬2,001元，被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請求之賠償金額高於系爭土地92年之市價等語。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就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之市價進行鑑定，該公會委由輪值之楊長達估價師鑑定並提出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置於卷宗，下稱系爭估價報告），鑑定結果如附表所示。系爭估價報告先就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分析，即一般因素（政策、經濟方面）、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最有效使用等分析（見系爭估價報告第10至28頁），其中就不動產市場價格部分略以：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已全數開闢為道路，短期間被徵收之可能性不高，且查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部歷年異動清冊至113年8月，臺北市政府對系爭土地並未有任何徵收紀錄；另就容積移轉而言，臺北市政府對於容積移轉則以「具一定規模之大型公園預定地與寬十五公尺以上未開闢計畫道路」為限，故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不具備容積移轉條件；而若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抵稅用途，市場交易價格約介於公告現值之11%至16%之間。並參照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下稱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因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無法開發利用且無收益實例，成本法與收益法皆不適用；又市場上道路用地可做為容積移轉、捐地節稅或預期徵收之標的，而有交易案例，故選定以比較法評估系爭土地價格，並考量系爭土地並未相連，故分別以比較法進行該3筆土地之價格評估。至就比較法評估價格過程係採百分率調整法，即將比較標的與該3筆土地各項個別因素及區域因素作一比較，並比較出各項因素之差異百分比率，予以計算系爭土地比較價格。價格評估基準則係假設為個人地主出售予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之市場收購價格，理由係基於道路用地之自然人地主不易有管道知悉道路用地之潛在直接需求者，因此出售對象以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為主。經上開比較調整評估後，該3筆土地市價占公告現值比率分別為13.99%、12.64%及13.99%，合計系爭土地評估總值為5,217萬9,535元，詳如附表所示。另出具系爭估價報告之楊長達估價師於91年間取得不動產估價師證書（見系爭估價報告附件10），其於本院亦結證稱：伊有32年不動產估價經驗，平均1年約有300件，目前擔任臺北市估價師公會的研展主委、常務理事、新北市財政局財審委員、基隆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曾任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委員、容積代金評價委員會的委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6至67頁），堪信其具備估價之相關專業知識及累積相當實務經驗，其本於專業以合於常規之上開估價方式所得結果，並無客觀上有明顯不合理之情況，自得採為裁判基礎。堪認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之市價以5,217萬9,535元為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請求之賠償金額高於市價，為有理由。則上訴人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5,217萬9,53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上訴人雖執修正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2項規定，主張：倘系爭土地未因被上訴人之故意或過失致令上訴人喪失所有權，上訴人自得依法取得政府徵收土地之補償金，本件應依政府徵收土地之計算方式計算賠償金額等語。然上揭條文係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第1項）。前項徵收補償地價，必要時得加成補償；其加成補償成數，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時評定之（第2項）」。該規定顯係規範被徵收土地於徵收當期之補償及計算方式。而證人楊長達於本院證稱：道路用地徵收價格比售予盤商價格較高，但系爭土地於當時並未有被徵收之可能性，伊沒有查到92年間臺北市政府有與本案無關之道路用地徵收案例，伊所理解是除非有迫切需要之土地，當時才會徵收，臺北市政府有定義迫切需要之土地是哪些，但系爭土地不在該範圍，伊有查系爭土地之異動清冊，系爭土地一直到113年都沒有徵收之登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3至64頁）。足認系爭土地迄今並未被徵收，亦未被臺北市政府列為迫切需要之土地，上訴人無從取得政府徵收土地之補償金，其主張應依政府徵收土地之計算方式計算賠償金額，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臺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載有「查九十二年公告土地現值一般徵收土地在加計二成據以作為徵收補償標準後，其補償地價已達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合於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2項暨其施行細則第30條第2項有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之區段地價之規定，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建議一般徵收土地補償地價加成補償為加發二成」、「決議：照案通過」（見重上國字卷二第61至62頁），故系爭土地應按92年度之公告現值加2成計算受損害時之價值，始符合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等語。然觀諸系爭會議紀錄，上開記載為該會議討論提案第2案，案由則為「請評議本市九十二年徵收土地加成補償標準」，即該案係依修正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決定徵收該年度土地加成補償標準，並非決定系爭土地之市價，且自說明欄一所載「有關本市上一年加成補償標準評定結果為一般徵收土地加二成，區段徵收土地不予加成，執行以來，尚能為民眾及民意代表所接受，且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及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維護，均能兼顧」等語，益見該提案係延續前一年之補償標準，即一般徵收土地加二成，區段徵收土地不予加成，惟同為徵收土地，何以一般徵收加二成，區段徵收則不加成，又何以一般徵收土地無須考量其地目、坐落位置、面積大小、目前使用現況等差異，均一律加二成，蓋此係行政機關考量民眾及民意代表之接受度、社會公平正義及被徵收人權益之維護，所為之政策決定，並未考量土地市場之供需或其他價格形成之因素，顯非市場機制所決定之價格，尚不足反應系爭土地當時即為道路使用之實際市價，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⒋本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31號判決發回意旨另以：訴外人莊美蓉於調查局調查時陳稱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有取得佣金，為交易價格之0.5%，即218萬2,500元，嗣因該筆買賣有問題，伊就將該筆佣金全部退還陳嘉慶及訴外人游世一等語 （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93頁背面），倘依莊美蓉上開所述，買賣總價似為4億3,650萬元（計算式218萬2,500÷0.5%＝4億3,650萬）等情。然查，該筆錄並非具結證述，上訴人已當庭表示並未引用莊美蓉此部分之說法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8頁），且莊美蓉亦陳稱：92年10月中旬早上，伊與吳素月先到陳秉豐代書事務所，再陪同地主「王萬子」、陳吉林、陳國昌、謝昇財等4人到達陳嘉慶位於台北市○○區○○路的辦公室，與王萬子在該辦公室簽訂買賣契約，購買00地號土地，價金為2千餘萬元等語（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99頁），核與陳嘉慶所稱買賣價金為2,202萬4,000元（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61頁）相符，且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間由「第三人」盜賣予陳嘉慶及游世一時，00地號土地之實際出售價格為2,202萬4,000元，000、000地號土地則為2,747萬9,548元等情，亦有土地買賣契約在卷可稽（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64頁反面、79頁反面至81頁），是莊美蓉上開系爭土地佣金為買賣價金0.5%之陳述，應有誤會，尚不足採，自難遽此推論系爭土地之買賣總價為4億3,650萬元。　　
　⒌上訴人再主張：系爭估價報告係在假設前提下所作出之估價結果，與系爭規則第2條之正常價格定義不符，且違背本院囑託鑑定事項中所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該鑑定結果不足採為裁判基準云云。然系爭估價報告已載明所鑑定之價格種類為「正常價格」（見系爭估價報告第2頁），且系爭規則第2條第1款定義「正常價格」為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第2款「限定價格」為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㈠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㈡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㈢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第3款「特定價格」則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而系爭估價報告雖稱道路用地主要買賣目的可分為「抵稅」、「政府徵收取得」、「容積移轉」（見系爭估價報告書第15頁），惟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並無公告徵收情形，至113年8月亦未有任何徵收紀錄，且臺北市政府對於容積移轉則以「具一定規模之大型公園預定地與寬十五公尺以上未開闢計畫道路」為限，故系爭土地當時亦不具備容積移轉條件，業如前述。故系爭估價報告之價格評估係以抵稅為買賣目的，評估基準則係假設為個人地主出售予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之市場收購價格。假設理由係基於道路用地之自然人地主不易有管道知悉道路用地之潛在直接需求者，因此出售對象以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為主，與上揭「正常價格」之定義即買賣雙方均有意願，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無扞格之處，亦難認有何違背鑑定事項所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之處。上訴人恐係誤認在有假設前提下所鑑定之價格即為「限定價格」或「特定價格」，其主張尚不足採。上訴人雖另指稱：系爭估價報告並未詢問仲介業者，亦未透過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搜尋相關仲介道路用地資料，其上開假設前提即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不符云云。惟證人楊長達證稱：道路用地所有權人於92年當時把土地賣給盤商的管道是最普遍，伊不是很清楚92年時有沒有仲介能夠仲介道路用地的買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2頁），即系爭估價報告上開假設，符合92年當時道路用地最普遍之交易管道，尚難認其估價非一般正常交易價格。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於92年時經仲介之道路用地交易案例或統計數字，其遽為指摘估價報告不當，尚不足採。
　⒍上訴人另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未依系爭規則第22條規定查證確認，依系爭規則第23條規定，應不予採用。然系爭規則第22條規定：「所蒐集之比較標的，應就下列事項詳予查證確認：一、交易價格及各項費用之負擔方式。二、交易條件；有特殊付款方式者，其方式。三、比較標的狀況。四、交易日期。前項查證確有困難之事項，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第23條則規定：「比較標的有下列情況，應先作適當之調整；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一、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而系爭估價報告就3個比較標的有以列表詳述土地使用分區、價格型態、日期、面積、總價等，並於備註欄記載比較標的之狀況（見系爭估價報告第30頁），並無未依系爭規則第22條規定查證確認之情形，上訴人此部分所指，尚不足採。又道路用地若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抵稅用途，市場交易價格約介於公告現值之11%至16%之間，業如前述，3個比較標的之交易價格占公告現值之比例，未逸脫該範圍，符合一般交易行情，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各該比較標的有何急買、急賣之情形，僅以各該比較標的均為出售與盤商之價格，成交價格僅約公告現值比例之12%，空言各該比較標的顯為急買、急賣，應不予採用云云，要不足採。
　⒎上訴人復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分別位於士林區、大同區、中山區，均非與系爭土地毗鄰之土地，以之作為比較標的，未依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實乏依據云云。然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無買賣實例者，得比較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差異，及土地價值減損情況，並斟酌毗鄰土地平均價格為基礎推論之」，而證人楊長達證稱：就抵稅而言，臺北市只有一個都市計劃，有不同的行政區，抵稅規則均同，故只要找到臺北市的案例，不一定要找到大安區，本身抵稅基礎均同，故可適用，且本件是有買賣案例，可以用比較法，不需要用第97條但書做評估，毗鄰土地不是道路用地，沒有參考意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頁）。足認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雖均非與系爭土地同區，然既適用相同抵稅規則，抵稅基礎均同，對估價結果不生影響，且上開比較標的均為買賣實例，自無適用第97條但書之餘地。上訴人此部分所指，亦不足採。
　⒏被上訴人末主張上訴人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83條規定，請求望安鄉公所返還000、000號土地，並自損害額中扣除云云。然按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以其所受者，無償讓與第三人，而受領人因此免返還義務者，第三人於其所免返還義務之限度內，負返還責任，民法第183條固有明文。惟查000、000號土地係由「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於辦理單獨繼承登記後，另委任代書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施能富等4人、許愛貞等5人，再贈與移轉予望安鄉公所，施能富等人係善意受讓取得上開2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等情，業如前述，而000、000地號土地係由「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以2,747萬9,548元出售予訴外人游世一，有土地所有權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79頁反面至81頁），游世一則係受施能富、楊正利等人委託購買作為捐贈公益及個人節稅使用，亦有楊正利、施能富於調查局受訊問時之調查筆錄附卷可稽（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84至85頁、第89至90頁反面），施能富等人自非不當得利之受領人，自無從類推適用民法第183條，令望安鄉公所負返還000、000號土地予上訴人之責任。被上訴人主張此部分應自損害額中扣除，尚不足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217萬9,5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5年5月4日（見原審卷一第1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附表：
		項次

		標的

		評估面積（坪）

		公告現值總額（元）A

		市價占公告現值比例B

		預估總值（元）
C＝A×B



		1

		○○區○○段○○段00地號

		163.9569

		163,145,522

		13.99%

		22,824,059



		2

		○○區○○段○○段000地號

		22.3245

		16,055,190

		12.64%

		2,029,376



		3

		○○區○○段○○段000地號

		224.6970

		195,325,945

		13.99%

		27,326,100



		


		合計

		410.9784

		


		


		52,179,535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國更六字第1號

上  訴  人  王澤庸                              

            王焜池  

            楊王照子

            王玉女  

            王培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國宏律師

            周詩鈞律師

上  訴  人  王萬子  



訴訟代理人  許智勝律師

            李瑞玲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洪于佩  

訴訟代理人  徐秀蘭律師

            許宏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6年6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重國字第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六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部分除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伍仟貳佰壹拾柒萬玖仟伍佰參拾伍元，及自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二，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㈠決議意旨參照）。又原告之訴有當事人不適格，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法院始得以判決駁回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規定自明。上訴人公同共有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應有部分5646/46730，下稱00地號）土地及同段○○段000、000地號（應有部分各12/20，下稱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因被上訴人所為上訴人王萬子單獨繼承登記而受有損害，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訴請賠償損害，乃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上訴人王澤庸、王焜池、楊王照子、王玉女、王培基（下稱王澤庸等5人）固未列王萬子為原告而逕為起訴，嗣於原審已追加王萬子為原告而補正當事人適格之欠缺。被上訴人抗辯王澤庸等5人起訴，本件當事人不適格云云，尚無可採。

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林芳儀，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洪于佩，有臺北市政府114年5月6日府人任字第1140119672號 令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81至183頁），並據洪于佩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77至17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被繼承人王諸齊於民國80年2月22日死亡，所遺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間遭不知名第三人（下稱「第三人」）持偽造王萬子身分證、變造原審共同被告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下稱松山戶政）核發王萬子戶口名簿、王諸齊除戶及全戶戶籍謄本，及持向原審共同被告新北市新店區戶政事務所（下稱新店戶政）、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下稱臺北國稅局）各申請核發之印鑑證明、王諸齊「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下稱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暨自行製作王萬子為唯一繼承人之不實繼承系統表（下稱系爭繼承系統表），向被上訴人辦理王萬子單獨繼承系爭土地（下稱系爭繼承登記）後，將000、000地號土地各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施能富等人，再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澎湖縣望安鄉公所（下稱望安鄉公所）；另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陳嘉慶等人，復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臺北市政府及林宴夙等人，致伊受有系爭土地依92年當年期公告現值加2成即新臺幣（下同）4億4,943萬2,001元之損害，伊於94年9月27日請求國家賠償遭拒等情。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4億4,943萬2,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5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

二、被上訴人則以：王萬子於92年11月間、王澤庸等5人於93年3月9日均已知悉系爭土地遭移轉之損害，王澤庸等5人於95年3月27日起訴未經王萬子同意，其當事人不適格，且已罹於消滅時效；王萬子於95年4月25日追加為原告亦罹於時效；上訴人未向登記名義人或轉得人請求回復原狀，就損害發生與有過失，亦應扣除得向臺北市政府、望安鄉公所請求返還之部分土地；其等請求賠償之金額顯高於市價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68至171頁）

　㈠上訴人為王諸齊（80年2月22日亡）之全體繼承人，就王諸齊所遺系爭土地，已於81年3月15日申報並繳清遺產稅，經臺北國稅局發給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有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1、35至43、215至217頁，本院96年度重上國字第12號卷〈下稱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70頁）。

　㈡「第三人」於92年10月3日持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向王萬子設籍之松山戶政申請補發戶口名簿、核發王諸齊除戶戶籍謄本及王萬子之母即王諸齊配偶之訴外人王陳巧之除戶謄本，有戶籍謄本、索引資料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5、38至43、229頁）。　　

　㈢「第三人」於92年10月3日持王萬子名義之身分證、松山戶政核發之戶口名簿，向新店戶政申請將王萬子之戶籍由臺北市○○區○○里0鄰○○路0段000號遷至臺北縣○○市○○里00鄰○○路0段000號4樓；再於92年10月6日持王萬子名義之身分證，向新店戶政申請遷址後之戶籍謄本，並辦理印鑑登記及請領印鑑證明，均經新店戶政准予登記及核發，有戶籍謄本、印鑑證明、新店戶政92年12月4日北縣店戶字第0920013398號函、申請書可佐（見原審卷一第51至53、203、223、226至227頁）。　

　㈣「第三人」復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陳秉豐代書於92年10月14日向臺北國稅局申報王諸齊之系爭土地遺產稅，經臺北國稅局核發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有該證明書、遺產申報書及其附件可參（見原審卷一第54至55、206至217頁）。該「第三人」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陳秉豐於92年10月15日向被上訴人申辦系爭繼承登記，經被上訴人准予登記並發給新土地所有權狀，有申請書、異動索引、土地所有權狀、申請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8至59、246、259、275頁，卷二第20至46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70頁）。

　㈤「第三人」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鄭美珍代書於92年10月31日持新店戶政核發之王萬子戶籍謄本、印鑑證明，及被上訴人核發之0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向被上訴人申請將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施能富（應有部分494/2000，與後3人合稱施能富等4人）、高英智（應有部分157/2000）、楊坤儒（應有部分137/2000）、張永昌（應有部分414/2000）；將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許愛貞（應有部分3690/20000，與後4人合稱許愛貞等5人）、林隆士（應有部分2643/20000）、廖年毓（應有部分2400/20000）、楊正利（應有部分1998/20000）、高英智（應有部分1269/20000）。上開2筆土地之各該受讓人嗣於92年11月25日以贈與為原因，將各該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望安鄉公所，有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戶籍謄本、土地所有權狀、異動索引內容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3至64頁、第67至68頁、第72至75頁、第247至248頁、第252至254頁、第259至261頁、第275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61至370頁，本院卷一第268至275頁）。「第三人」亦假冒王萬子名義，委託訴外人李斯棐代書於92年10月21日持新店戶政核發之王萬子戶籍謄本、印鑑證明，及被上訴人核發之00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向被上訴人申請將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各24275/467300、32185/467300依序移轉登記予陳嘉慶、訴外人羅才仁（下合稱陳嘉慶等2人，與施能富等4人及許愛貞等5人下合稱陳嘉慶等10人〈高英智兼有000、000地號土地〉）。該2人再以買賣為原因，迭經移轉後，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40964/467300於94年3月18日移轉登記予林宴夙，另應有部分15496/467300，於92年11、12月間，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申請書、印鑑證明、土地所有權狀可參（見原審卷一第76至81，146至147、223、240頁，重上國字卷一第328至368頁）。

　㈥上訴人於94年9月27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於94年10月13日拒絕，有請求書、被上訴人函文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6至2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億4,943萬2,001元本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判斷，析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⒈按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前項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土地法第68條定有明文。該條文依國家賠償法第6條規定，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揆其立法意旨係在貫徹土地登記之公示性及公信力，使土地權利人不因地政機關就土地登記之錯誤、遺漏或虛偽而受損害，以兼顧交易安全及權利人之權利保障，自不因是否有第三人詐術行為涉入，而為不同認定。又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修正前第14條）規定：「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及第69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所指情形，乃僅屬例示，應解為如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係因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之事由所致者，地政機關均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否則即違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立法精神。換言之，地政機關除能證明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之原因，係可歸責於受害者外，應就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是被上訴人辯稱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不適用於第三人施用詐術致地政機關為不實登記之情形云云，自不足採。

　⒉按不動產登記關係人民權益甚鉅，地政機關辦理土地登記業務之人員為不動產之登記時，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應本於專業知識及技術，盡其職務上相當之注意義務，據以審查不動產登記申請之文件是否真實，而為准否登記之處分（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37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8號解釋理由書亦闡明：土地登記為不動產權利之公示制度，依法具有公信力（土地法第43條參照），主管機關辦理土地總登記並發給書狀之前，應履行嚴謹之實質審查程序。即基於不動產價值不菲，土地登記復具公示性及公信力，為求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地政機關就不動產權利之變動，原應本於專業知識及技術，負較高之審查責任。地政主管機關鑒於不肖之徒常利用偽造之文件取得土地，就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或同時辦理住址變更登記等歹徒慣用之手法，於土地登記規則或土地法所定之登記程序外，即特設防範機制，於內政部「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登記機關應注意審查其原因證明文件，必要時應調閱原案或登記簿或向權利利害關係人、原文件核發機關查證。於公告原權利書狀作廢時，應以登記名義人之申請案載住所、登記簿登記住所併同通知」，及臺灣省各地政機關加強地籍資料及權狀管理防範措施（下稱防範措施）第貳之二第7款規定「凡申請書狀補給登記案件及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之申請案件，登記機關辦理公告時應同時以雙掛號通知登記名義人；如同時辦理住址變更登記者，應按新舊地址寄送，所寄之通知不克送達時，應進一步加以研判」（見本院99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4號卷〈下稱更一卷，各更審卷下均以更次稱之〉二第117、119頁）。

　⒊查上訴人為王諸齊所遺留系爭土地之全體繼承人，因「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委託代書陳秉豐持部分經變造之繼承登記文件（下稱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向被上訴人辦畢系爭土地由王萬子一人單獨繼承之繼承登記後，該「第三人」另委任代書李斯棐、鄭美珍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於他人，嗣再輾轉讓與另他人等情，為兩造所是認（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至㈤），該情應堪認定。依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變造之王諸齊除戶全戶謄本共4張（見更二卷二第63至66頁），其中第4張記載為全部謄本，第1張及第3張之戶籍資料上方冊頁章戳之本戶總計頁數卻為空白，第2張戶籍資料上方之冊頁章戳甚至遭完全塗銷，有松山戶政94年5月18日核發之王諸齊全戶謄本可資對照（見重上國字卷一第380至385頁）。另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諸齊除戶部分謄本，記載68年4月18日改寫，王諸齊為戶長（見更二卷二第60頁），所附變造之王陳巧除戶部分謄本（見更二卷二第62頁），係於之後71年5月8日改寫，卻列68年1月20日死亡、68年2月21日申請登記之王陳巧為戶長，而真正之王陳巧除戶謄本記載並非戶長可佐（見重上國字卷一第389頁）。即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諸齊、王陳巧之戶籍謄本有上述明顯易見之重大瑕疵，足認該假冒「王萬子」之「第三人」申請系爭土地由王萬子一人單獨繼承登記，有可疑之處，揆諸前開注意事項及說明，被上訴人受理系爭繼承登記，本應盡其職務上相當之注意義務，依其專業知識及技術判斷，不能單憑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王萬子切結為唯一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而為繼承登記，有必要向原文件核發機關即松山戶政查證，被上訴人自不能僅以其曾向新店戶政查證而主張免責。又系爭繼承登記同時有土地建築改良物逕為變更登記申請書申請住址變更（見原審卷二第22頁）及切結所有權狀遺失（見更二卷二第69頁），而非單純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開注意事項、防範措施及說明，被上訴人辦理上開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申請繼承登記及同時辦理住址變更之案件，亦不得僅憑申請人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67條第1款之切結書，即認地政機關無須審查，而應盡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通知居住於舊址之上訴人，當可避免損害之發生。被上訴人竟未為通知，亦未向原文件核發機關查證，僅憑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即將系爭土地錯誤登記為王萬子單獨繼承登記，致系爭土地之所有權進而移轉予善意第三人。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規定，就上訴人受有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不能或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負國家賠償責任，自屬有據。被上訴人以本件申請案為繼承登記，抗辯無上開注意事項或防範措施規定之適用云云，亦無足採。

　⒋被上訴人雖辯稱：上開王諸齊除戶謄本之冊頁章中關於本戶頁號數留白，係松山戶政核發當時可能存在之現象，被上訴人受理系爭繼承登記時，無法經由電腦查核確認松山戶政是否已填入該戶之頁號數等情。證人即被上訴人第一課課員李雯玲固到場證稱：當時就類似王諸齊除戶謄本上之冊頁章有關頁數部分塗白之狀況，曾詢問過戶政所，戶政所表示在進行掃瞄之準備動作，頁數部分會等準備工作差不多時再加註上去，所以對有留白之部分不會認為有問題云云（見重上國字卷二第107頁）。惟系爭繼承登記文件所附戶籍謄本，除頁數留白外，尚有其間冊頁章戳完全被塗銷、列死者為戶長等明顯問題，已如前述；且土地法第68條第1項所定賠償責任，不以地政人員具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被上訴人以上述有疑義之謄本，辯稱：毋庸請求松山戶政協助審認真偽，無須負賠償責任云云，洵不足取。

　⒌被上訴人復辯稱：因「第三人」假冒「王萬子」將系爭土地過戶予第三人之債權及物權行為皆不成立，捐贈抵稅予望安鄉公所之行為亦屬無效，上訴人本得採取法律途徑回復系爭土地所有權，自未受有損害云云。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文。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對善意第三人因信賴該登記而為權利新登記，所予之保護，不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而被剝奪。如第三人因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通常可認信賴者不知其為不實，此項善意取得即應受推定，是以主張非善意者，自應就此事實負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19號判決先例、71年度台上字第4025號、99年度台上字第59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因「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於辦理單獨繼承登記後，該「第三人」另委任代書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陳嘉慶等10人，000、000地號土地再贈與移轉予望安鄉公所，及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輾轉移轉予臺北市、林宴夙等情，業如前述，該等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新登記者，於通常情形下，因信賴「王萬子」之繼承登記，受有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保護，此不因系爭土地原屬上訴人所有，「王萬子」之繼承登記無效或撤銷而被剝奪。兩造對於系爭土地業由訴外人善意受讓一節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68頁），則上訴人主張共同繼承之系爭土地已不能回復原狀而受有損害，自屬有據。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並未因系爭繼承登記受有損害云云，亦不足取。

　㈡被上訴人所為時效抗辯，並不可採：

　　按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前段之損害賠償責任係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業如前述，惟土地法就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既未規定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規定，即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而所謂知有損害時起，參酌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1之規定，係指知有損害之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乃以主觀判斷為基準，故因土地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而請求國家賠償時，人民不僅必須知悉其受有損害，更須知悉其所受損害係肇因於公務員違法行使公權力，方得開始起算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2年消滅時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同共有之債權之行使須全體公同共有人共同為之，必公同共有人全體均知悉受有損害之事實及損害肇因於地政機關所為土地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始得起算消滅時效期間。證人即王玉女配偶楊本泉證稱：94年5、6月間遇到王松敏即王萬子之子時，王玉女不知道系爭土地移轉過程之細節，伊等跟王松敏說如果是王萬子賣的應該要出來跟大家處理，若是別人所為，王萬子也應該出面跟大家討論後續如何處理。…後來大家同意提告，王松敏表示可以找朋友協助，並帶伊等去找他朋友，他朋友在顧問公司工作，懂這些事情，兄弟姐妹都有到場，在94年9月左右拿資料告訴伊等，有人提供假資料去辦系爭土地過戶，還有辦理假的繼承登記，他朋友說可以去向這些機關主張權利，當時伊等才知道可以向這些機關請求賠償等語（見更三卷一第91至92頁、更四卷第175至17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於94年9月間始知悉被上訴人錯誤為系爭繼承登記一情為真實。則上訴人於95年3月27日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見原審卷一第3頁），自未罹於2年時效。至王萬子、王培基縱分別於92年11月24日、93年3月9日曾取得系爭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僅足認其等知悉系爭土地遭盜賣而受有損害乙節，難謂其等同時知悉被上訴人有前揭過失執行職務致為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遑論王澤庸、王焜池、楊王照子、王玉女均未直接取得系爭繼承登記相關資料。是被上訴人抗辯王萬子於92年11月24日、王澤庸等5人於93年3月9日均已知悉系爭土地遭盜賣，遲至95年3月27日方起訴請求，已逾2年時效云云，尚不足採。

　㈢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與有過失，亦不足採：

　　查本件係第三人以偽造之王萬子身分證向松山戶政請領戶口名簿、王諸齊之全戶及除戶戶籍謄本而變造，再以上開文件向新店戶政申辦王萬子遷移戶籍、印鑑證明，另冒王萬子名義向臺北國稅局申請獲准核發系爭同意移轉證明書，復以系爭繼承登記文件向被上訴人申請辦理系爭繼承登記等情，業如前述，尚難認上訴人就上開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有何過失行為可言。又陳嘉慶等10人於92年10月間善意取得系爭土地，嗣分別移轉林宴夙、臺北市政府、望安鄉公所，已如前述，上訴人既已喪失系爭土地所有權，自無從請求其等回復原狀，是被上訴人抗辯王萬子於92年11月時知悉系爭土地遭盜賣，未即向當時登記名義人或轉得人請求回復原狀，自屬與有過失云云，洵屬無據。此外，被上訴人亦未就有何可歸責上訴人之事由，致為錯誤之系爭繼承登記，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抗辯上訴人與有過失，尚不足採。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為5,217萬9,535元，逾此範圍之請求，不予准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4億4,943萬2,001元，被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請求之賠償金額高於系爭土地92年之市價等語。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就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之市價進行鑑定，該公會委由輪值之楊長達估價師鑑定並提出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置於卷宗，下稱系爭估價報告），鑑定結果如附表所示。系爭估價報告先就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分析，即一般因素（政策、經濟方面）、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最有效使用等分析（見系爭估價報告第10至28頁），其中就不動產市場價格部分略以：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已全數開闢為道路，短期間被徵收之可能性不高，且查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部歷年異動清冊至113年8月，臺北市政府對系爭土地並未有任何徵收紀錄；另就容積移轉而言，臺北市政府對於容積移轉則以「具一定規模之大型公園預定地與寬十五公尺以上未開闢計畫道路」為限，故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不具備容積移轉條件；而若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抵稅用途，市場交易價格約介於公告現值之11%至16%之間。並參照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下稱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因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無法開發利用且無收益實例，成本法與收益法皆不適用；又市場上道路用地可做為容積移轉、捐地節稅或預期徵收之標的，而有交易案例，故選定以比較法評估系爭土地價格，並考量系爭土地並未相連，故分別以比較法進行該3筆土地之價格評估。至就比較法評估價格過程係採百分率調整法，即將比較標的與該3筆土地各項個別因素及區域因素作一比較，並比較出各項因素之差異百分比率，予以計算系爭土地比較價格。價格評估基準則係假設為個人地主出售予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之市場收購價格，理由係基於道路用地之自然人地主不易有管道知悉道路用地之潛在直接需求者，因此出售對象以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為主。經上開比較調整評估後，該3筆土地市價占公告現值比率分別為13.99%、12.64%及13.99%，合計系爭土地評估總值為5,217萬9,535元，詳如附表所示。另出具系爭估價報告之楊長達估價師於91年間取得不動產估價師證書（見系爭估價報告附件10），其於本院亦結證稱：伊有32年不動產估價經驗，平均1年約有300件，目前擔任臺北市估價師公會的研展主委、常務理事、新北市財政局財審委員、基隆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曾任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委員、容積代金評價委員會的委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6至67頁），堪信其具備估價之相關專業知識及累積相當實務經驗，其本於專業以合於常規之上開估價方式所得結果，並無客觀上有明顯不合理之情況，自得採為裁判基礎。堪認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之市價以5,217萬9,535元為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請求之賠償金額高於市價，為有理由。則上訴人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5,217萬9,53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上訴人雖執修正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2項規定，主張：倘系爭土地未因被上訴人之故意或過失致令上訴人喪失所有權，上訴人自得依法取得政府徵收土地之補償金，本件應依政府徵收土地之計算方式計算賠償金額等語。然上揭條文係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第1項）。前項徵收補償地價，必要時得加成補償；其加成補償成數，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時評定之（第2項）」。該規定顯係規範被徵收土地於徵收當期之補償及計算方式。而證人楊長達於本院證稱：道路用地徵收價格比售予盤商價格較高，但系爭土地於當時並未有被徵收之可能性，伊沒有查到92年間臺北市政府有與本案無關之道路用地徵收案例，伊所理解是除非有迫切需要之土地，當時才會徵收，臺北市政府有定義迫切需要之土地是哪些，但系爭土地不在該範圍，伊有查系爭土地之異動清冊，系爭土地一直到113年都沒有徵收之登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3至64頁）。足認系爭土地迄今並未被徵收，亦未被臺北市政府列為迫切需要之土地，上訴人無從取得政府徵收土地之補償金，其主張應依政府徵收土地之計算方式計算賠償金額，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臺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載有「查九十二年公告土地現值一般徵收土地在加計二成據以作為徵收補償標準後，其補償地價已達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合於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2項暨其施行細則第30條第2項有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之區段地價之規定，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建議一般徵收土地補償地價加成補償為加發二成」、「決議：照案通過」（見重上國字卷二第61至62頁），故系爭土地應按92年度之公告現值加2成計算受損害時之價值，始符合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等語。然觀諸系爭會議紀錄，上開記載為該會議討論提案第2案，案由則為「請評議本市九十二年徵收土地加成補償標準」，即該案係依修正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決定徵收該年度土地加成補償標準，並非決定系爭土地之市價，且自說明欄一所載「有關本市上一年加成補償標準評定結果為一般徵收土地加二成，區段徵收土地不予加成，執行以來，尚能為民眾及民意代表所接受，且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及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維護，均能兼顧」等語，益見該提案係延續前一年之補償標準，即一般徵收土地加二成，區段徵收土地不予加成，惟同為徵收土地，何以一般徵收加二成，區段徵收則不加成，又何以一般徵收土地無須考量其地目、坐落位置、面積大小、目前使用現況等差異，均一律加二成，蓋此係行政機關考量民眾及民意代表之接受度、社會公平正義及被徵收人權益之維護，所為之政策決定，並未考量土地市場之供需或其他價格形成之因素，顯非市場機制所決定之價格，尚不足反應系爭土地當時即為道路使用之實際市價，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⒋本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31號判決發回意旨另以：訴外人莊美蓉於調查局調查時陳稱伊仲介系爭土地買賣有取得佣金，為交易價格之0.5%，即218萬2,500元，嗣因該筆買賣有問題，伊就將該筆佣金全部退還陳嘉慶及訴外人游世一等語 （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93頁背面），倘依莊美蓉上開所述，買賣總價似為4億3,650萬元（計算式218萬2,500÷0.5%＝4億3,650萬）等情。然查，該筆錄並非具結證述，上訴人已當庭表示並未引用莊美蓉此部分之說法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8頁），且莊美蓉亦陳稱：92年10月中旬早上，伊與吳素月先到陳秉豐代書事務所，再陪同地主「王萬子」、陳吉林、陳國昌、謝昇財等4人到達陳嘉慶位於台北市○○區○○路的辦公室，與王萬子在該辦公室簽訂買賣契約，購買00地號土地，價金為2千餘萬元等語（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99頁），核與陳嘉慶所稱買賣價金為2,202萬4,000元（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61頁）相符，且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間由「第三人」盜賣予陳嘉慶及游世一時，00地號土地之實際出售價格為2,202萬4,000元，000、000地號土地則為2,747萬9,548元等情，亦有土地買賣契約在卷可稽（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64頁反面、79頁反面至81頁），是莊美蓉上開系爭土地佣金為買賣價金0.5%之陳述，應有誤會，尚不足採，自難遽此推論系爭土地之買賣總價為4億3,650萬元。　　

　⒌上訴人再主張：系爭估價報告係在假設前提下所作出之估價結果，與系爭規則第2條之正常價格定義不符，且違背本院囑託鑑定事項中所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該鑑定結果不足採為裁判基準云云。然系爭估價報告已載明所鑑定之價格種類為「正常價格」（見系爭估價報告第2頁），且系爭規則第2條第1款定義「正常價格」為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第2款「限定價格」為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㈠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㈡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㈢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第3款「特定價格」則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而系爭估價報告雖稱道路用地主要買賣目的可分為「抵稅」、「政府徵收取得」、「容積移轉」（見系爭估價報告書第15頁），惟系爭土地於92年10月17日當時並無公告徵收情形，至113年8月亦未有任何徵收紀錄，且臺北市政府對於容積移轉則以「具一定規模之大型公園預定地與寬十五公尺以上未開闢計畫道路」為限，故系爭土地當時亦不具備容積移轉條件，業如前述。故系爭估價報告之價格評估係以抵稅為買賣目的，評估基準則係假設為個人地主出售予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之市場收購價格。假設理由係基於道路用地之自然人地主不易有管道知悉道路用地之潛在直接需求者，因此出售對象以道路用地收購者（盤商）為主，與上揭「正常價格」之定義即買賣雙方均有意願，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無扞格之處，亦難認有何違背鑑定事項所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之處。上訴人恐係誤認在有假設前提下所鑑定之價格即為「限定價格」或「特定價格」，其主張尚不足採。上訴人雖另指稱：系爭估價報告並未詢問仲介業者，亦未透過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搜尋相關仲介道路用地資料，其上開假設前提即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即市價」不符云云。惟證人楊長達證稱：道路用地所有權人於92年當時把土地賣給盤商的管道是最普遍，伊不是很清楚92年時有沒有仲介能夠仲介道路用地的買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2頁），即系爭估價報告上開假設，符合92年當時道路用地最普遍之交易管道，尚難認其估價非一般正常交易價格。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於92年時經仲介之道路用地交易案例或統計數字，其遽為指摘估價報告不當，尚不足採。

　⒍上訴人另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未依系爭規則第22條規定查證確認，依系爭規則第23條規定，應不予採用。然系爭規則第22條規定：「所蒐集之比較標的，應就下列事項詳予查證確認：一、交易價格及各項費用之負擔方式。二、交易條件；有特殊付款方式者，其方式。三、比較標的狀況。四、交易日期。前項查證確有困難之事項，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第23條則規定：「比較標的有下列情況，應先作適當之調整；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一、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而系爭估價報告就3個比較標的有以列表詳述土地使用分區、價格型態、日期、面積、總價等，並於備註欄記載比較標的之狀況（見系爭估價報告第30頁），並無未依系爭規則第22條規定查證確認之情形，上訴人此部分所指，尚不足採。又道路用地若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抵稅用途，市場交易價格約介於公告現值之11%至16%之間，業如前述，3個比較標的之交易價格占公告現值之比例，未逸脫該範圍，符合一般交易行情，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各該比較標的有何急買、急賣之情形，僅以各該比較標的均為出售與盤商之價格，成交價格僅約公告現值比例之12%，空言各該比較標的顯為急買、急賣，應不予採用云云，要不足採。

　⒎上訴人復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分別位於士林區、大同區、中山區，均非與系爭土地毗鄰之土地，以之作為比較標的，未依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實乏依據云云。然系爭規則第97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無買賣實例者，得比較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差異，及土地價值減損情況，並斟酌毗鄰土地平均價格為基礎推論之」，而證人楊長達證稱：就抵稅而言，臺北市只有一個都市計劃，有不同的行政區，抵稅規則均同，故只要找到臺北市的案例，不一定要找到大安區，本身抵稅基礎均同，故可適用，且本件是有買賣案例，可以用比較法，不需要用第97條但書做評估，毗鄰土地不是道路用地，沒有參考意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4頁）。足認系爭估價報告所舉3個比較標的雖均非與系爭土地同區，然既適用相同抵稅規則，抵稅基礎均同，對估價結果不生影響，且上開比較標的均為買賣實例，自無適用第97條但書之餘地。上訴人此部分所指，亦不足採。

　⒏被上訴人末主張上訴人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83條規定，請求望安鄉公所返還000、000號土地，並自損害額中扣除云云。然按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以其所受者，無償讓與第三人，而受領人因此免返還義務者，第三人於其所免返還義務之限度內，負返還責任，民法第183條固有明文。惟查000、000號土地係由「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於辦理單獨繼承登記後，另委任代書將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施能富等4人、許愛貞等5人，再贈與移轉予望安鄉公所，施能富等人係善意受讓取得上開2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等情，業如前述，而000、000地號土地係由「第三人」假冒「王萬子」之名以2,747萬9,548元出售予訴外人游世一，有土地所有權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79頁反面至81頁），游世一則係受施能富、楊正利等人委託購買作為捐贈公益及個人節稅使用，亦有楊正利、施能富於調查局受訊問時之調查筆錄附卷可稽（見外放調查局卷一第84至85頁、第89至90頁反面），施能富等人自非不當得利之受領人，自無從類推適用民法第183條，令望安鄉公所負返還000、000號土地予上訴人之責任。被上訴人主張此部分應自損害額中扣除，尚不足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217萬9,5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5年5月4日（見原審卷一第10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上訴人公同共有，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附表：

項次 標的 評估面積（坪） 公告現值總額（元）A 市價占公告現值比例B 預估總值（元） C＝A×B 1 ○○區○○段○○段00地號 163.9569 163,145,522 13.99% 22,824,059 2 ○○區○○段○○段000地號 22.3245 16,055,190 12.64% 2,029,376 3 ○○區○○段○○段000地號 224.6970 195,325,945 13.99% 27,326,100  合計 410.9784   52,179,535 





